
大
專
國
父
思
想
與
高
中
三
民
主
義
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
壹
、
結
論

貳
、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畢
業
生
就
業
情
形
分
析

，
春
一
、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研
究
緣
起
、
設
計
與
命
題

肆
、
大
專
院
校
園
欠
思
想
課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
伍
、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課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
陸
、
結
論

梁
、
附
錄
付•• 

全
國
公
私
立
大
專
院
校
國
欠
思
想
課
教
師
普
查
調
查
表
伺

全
國
公
私
立
大
專
院
校
國
欠
思
想
課
教
師
普
查
調
查
表
臼

附
錄
臼
、
台
灣
地
區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課
教
師
普
查
調
至
表
伺

台
灣
地
區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課
教
師
普
查
調
查
表
@

大
專
國
父
思
想
興
高
中
三
民
主
錢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
朱
吉甚

入
七



一
民
主
援
學
報
第
十
期
(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)

入
入

壹
、
緒
論

中
華
民
國
係
基
於
三
民
主
義
，
為
民
有
民
治
民
享
的
民
主
共
和
國
;
三
民
主
義
是
中
華
民
國
立
國
建
國
的
最
高
指
導
原
則

。
民
國
十
七
年
五
月
第
一
次
全
國
教
育
會
議
，
會
制
訂
中
華
民
國
教
育
宗
旨
謂•• 

「
中
華
民
國
之
教
育
，
根
據
三
民
主
義
，
以

充
實
人
民
生
活
，
扶
植
社
會
生
存
，
發
展
國
民
生
計
，
延
續
民
族
生
命
為
目
的
，
務
期
民
族
獨
立
，
民
權
普
遍
，
民
生
發
展
，

以
促
進
大
同
」
o

國
民
政
府
並
公
布
「
確
定
教
育
宗
冒
及
其
實
施
方
針
案
」
'
決
議
文
說
明•• 

「
中
華
民
國
今
日
之
教
育
，
應

為
三
民
主
義
之
教
育
」
'
叉
說
•• 

「
必
須
使
一
切
教
育
上
之
設
施
，
全
部
貫
之
以
三
民
主
義
之
精
神
，
無
處
不
具
備
三
民
主
義

之
功
用
」
。
因
此
，
換
言
之
，
中
華
民
國
教
育
是
三
民
教
育
，
亦
即
以
實
現
三
民
主
義
為
目
的
之
教
育
，
所
以
三
民
主
義
教
育

含
義
極
廣
，
涵
蓋
各
階
層
各
學
科
的
教
育
工
作
，
就
好
像
滾
滾
長
江
是
千
里
源
流
，
涯
聚
很
多
支
流
細
脈
而
成
。

在
我
們
的
教
育
課
程
中
，
小
學
有
「
生
活
與
倫
理
」
'
國
中
有
「
公
民
與
道
德
」
'
高
中
有
「
公
民
」
和
「
三
民
主
義
」

'
大
專
有
「
國
父
思
想
」
'
這
些
課
程
涯
合
起
來
，
構
成
一
門
總
稱
之
謂
「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」
的
學
科
，
或
者
稱
之
謂
「

三
民
主
義
的
教
育
」
。
其
教
學
則
稱
之
謂
「
三
民
主
義
教
學
」
。

在
中
華
民
國
整
體
三
民
主
義
教
育
中
，
除
「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」
之
外
，
還
有
其
他
人
文
、
社
會
、
自
然
理
工
學
科
，

但
是
，
在
三
民
主
義
教
育
中
，
以
「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」
為
主
流
，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不
僅
是
社
會
學
科
的
骨
幹
'
而
且

亦
是
三
民
主
義
教
育
的
主
流
，
就
如
同
濤
濤
巨
江
是
瀝
聚
大
小
主
流
和
支
流
而
成
一
樣
，
中
華
民
國
三
民
主
義
教
育
是
瀝
聚
「
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」
'
亦
即
「
三
民
主
義
的
教
育
」
'
和
其
他
人
文
、
社
會
、
自
然
理
工
等
學
科
而
成
，
但
是
「
三
民
主
義

思
想
課
程
」
是
主
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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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言
之
，
中
華
民
國
三
民
主
義
教
育
若
比
喻
為
森
林
，
各
類
學
科
之
彙
總
猶
如
「
林
」
'
「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」
學
科

是
林
中
之
樹
，
如
同
其
他
人
文
、
社
會
、
自
然
理
工
學
科
一
樣
，
都
是
森
林
的
組
成
單
元
，
所
以
，
談
中
華
民
國
教
育
，
不
但

是
談
人
文
、
社
會
、
自
然
理
工
學
科
，
亦
要
談
「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」
;
易
言
之
，
不
但
要
見
「
林
」
'
亦
要
見
「
樹
」
，

而
且
不
能
見
「
林
」
不
見
「
樹
」
'
亦
不
能
見
「
樹
」
不
見
「
林
」
o

倘
若
將
三
民
主
義
教
育
比
喻
之
為
人
體
，
各
類
學
科
有

如
人
體
之
血
、
肉
、
骨
、
毛
、
髮
、
筋
，
「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」
則
如
「
筋
」
'
既
為
人
體
結
構
物
質
組
成
要
素
，
亦
是
人

體
的
中
樞
神
經
系
統
，
在
任
何
一
個
階
層
裡
，
都
居
於
樞
紐
地
位
，
所
以
，
「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」
應
受
重
視
，
而
且
中
華

民
國
三
民
主
義
教
育
意
從
「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」
著
手
，
各
類
學
科
都
貫
之
以
三
民
主
義
精
神
，
則
中
華
民
國
三
民
主
義
教

育
始
有
大
成
。貳

、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畢
業
生
就
業
情
形
分
析

通
常
凡
事
應
該
從
基
層
做
起
，
由
下
而
上
，
始
能
礎
固
紮
賞
，
但
是
，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教
育
則
每
該
從
高
層
著
手
，

由
上
而
下
，
始
能
教
學
績
妓
顯
彰
。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和
大
專
院
校
國
父
思
想
是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的
核
心
，
敬
學
成
放

與
師
資
良
芬
關
係
密
切
，
而
師
資
則
來
自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，
所
以
，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辦
理
良
鼠
，
將
轉
嫁
於
下
游
的
大
專

國
父
思
想
課
和
高
中
三
民
主
義
課
的
教
學
成
殼
。

國
立
台
灣
師
範
大
學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會
於
七
十
二
學
年
度
接
受
教
育
部
訓
育
委
員
會
委
託
'
執
行
「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
現
況
、
改
進
與
發
展
」
專
題
研
究
一
案
，
對
於
研
究
生
入
學
水
準
、
彌
資
陣
容
、
教
學
、
就
業
等
項
，
均
具
有
相
當
肯
定
的
答

案
，
相
對
地
否
定
一
般
對
於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的
醬
議
。
除
將
該
項
研
究
成
果
摘
要
以
「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現
況
、
改
進
及
發

展
概
述
」
為
題
，
附
錄
於
本
報
佳
之
後
外
，
在
此
特
別
列
舉
該
項
研
究
所
得
之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研
究
生
畢
業
後
就
業
歷
程
及

就
業
類
別
簡
要
統
計
如
下

•• 

文
專
國
父
思
想
興
高
中
三
民
主
羲
師
資
儲
備
分
析

/\ 
九



三
民
主
援
學
報
第
十
期
(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)

冊
研
究
生
畢
業
後
就
業
歷
程•• 

八
鬥
繼
續
求
學
時
之
兼
職
者
佔
三
三
、
三
%

臼
立
即
找
到
工
作
者
佔
五
五
、
一
%

岱
等
待
六
個
月
才
找
到
工
作
者
佔
七
、
一
%

四
尚
在
服
役
者
佔
三
、
五
%

的
問
其
他
(
找
不
到
工
作
者
)
佔
一
、
一
%

ω

研
究
生
畢
業
後
就
業
現
職
類
別

•• 

u
u現
職
屬
於
「
教
師
及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」
者
佔
五
二
、
三
%

口
現
職
屬
於
「
學
術
研
究
人
員
」
者
佔
六
、
一
%

包
現
職
屬
於
「
一
般
行
政
人
員
」
者
佔
二
五
、
九
%

倒
現
職
屬
於
「
黨
團
工
作
」
者
佔
八
、
一
%

的
問
現
職
屬
於
「
其
他
」
者
佔
七
、
八
%

該
項
研
究
進
行
時
，
中
央
文
化
工
作
會
對
歷
屆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畢
業
生
就
業
狀
況
亦
進
行
一
項
調
查
，
其
統
計
結
果
如

下
表•• 

九

O 



表
一•• 
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歷
屆
畢
業
生
就
業
狀
況
統
計
表
八
門

團

?輩
教 國 出 女 男 畢 畢 罰金

務 育 內 國 業 業

工 行 深 深 人 屆

作 作民 政 造 造 性 性 數 數 會

13 9 7 2 43 43 14 

、 ~一一一-

11 22 17 7 11 8 122 130 20 
鵲所民文

~~一

4 7 30 5 4 7 15 67 82 13 輩哥輩皇軍輩
~有 -4 

7 4 20 2 2 4 8 自 61 7 

16 5 5 m 35 45 7 
'3悟u，可---

3 3 6 iii 
荒島

2 24 33 96 21 10 11 29 44 323 367 
計

六
專
凶
#
A思
想
興
高
中
三
民
主
發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
九



總 其 民 大 民 國 1} j情 軍

意 眾 營 營 務 治 事

代 傳 事 事
人

單 單

計 他 表 播 業 業 員 位 位

的 4 2 5 

11) 8 2 5 28 6 10 

82 2 4 m 2 5 

61 4 9 6 

45 7 4 

6 

367 18 3 8 9 59 13 27 

一
民
主
過
學
圈
，
第
十
周
(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)

九



本
研
究
進
行
時
，
復
於
七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函
請
各
校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查
報
歷
屆
畢
業
生
就
業
情
形
，
作
為
比
較
，
茲
整

理
列
表
如
後•• 表

二•• 
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歷
屆
畢
業
生
就
業
狀
況
統
計
表
白

|團 !黨 高

醫 教 學 國 梅戶|深園內 出

自深造 女 男 畢 畢
!中

育
術 內 國獨 務 I一 國 研 業 業 人

民 欠 ~ 可，
深

造
深

工 工
:教 思、

何 造 造 人 屆

防機
已獲作 作 l師 想 政 構 中 中 性 性 數 數

11 
時兼專

9 2 2 63 65 17 士班博文生學

2 9 35 ω 5 14 136 lfíl 位

1 17 \3326 8 10 3 6 的 83 102 自 話可童

8 61724 4 3 5 7 11 73 84 9 士班碩單學台

4 11 n 4 14 切 64 8 

2 5 • 5 14 的 4 
頓譯中

總

6 40 1 26 問0107 48 E n 的 24 2 65 419 484 
計

百

0.1 8.3 5. 4 恤122. 1∞ 2.5 4.6 117 5.0 0.4 13.4 1>.6 % 分

率

大
'
，
國
父
思
想
興
高
中
三
民
主
揖
師
資
館
"
分
析

九



一
民
主
義
學
報
第
十
期
(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)

九
四

服 覓 其 經 民 大 國 :1、~ |情 I軍

意 眾 營 務，
治

事
役 1歲 單

代 傳 事
人

單

中 中 他 商 表 播 業 員 位 位

2 2 11 4 

3 2 32 6 

2 9 4 5 m 3 

6 5 2 2 m 

10 4 3 

4 2 4 

12 3 15 4 5 7 10 77 17 

0.7 3.1 1.0 1.1 1.5 2.1 15.9 3.5 0.00 

上
列
四
項
統
計
資
料
，
證
明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畢
業
生
就
業
情
況
相
當
良
好
。
若
就
表
白
，
七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最
新
調
查

所
獲
資
料
分
析
歸
類
，
可
列
述
如
下

•• 

u
u國
內
外
深
造
者
佔
三
七
、
一
%

臼
教
師
及
學
術
、
教
育
行
政
者
佔
三
七
、
六
%

臼
黨
團
情
治
單
位
者
佔
一
二
、
O
%

四
一
般
行
政
者
佔
四
、
七
%

偏
向
其
他
佔
五
、
九
%

因
此
，
可
見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畢
業
生
就
業
情
形
仍
以
學
術
及
教
育
為
主
，
其
他
行
政
及
黨
團
亦
是
畢
業
生
就
業
對
象
。

人
事
變
遷
快
速
，
而
且
不
無
若
平
隱
秘
性
，
除
第
一
、
二
項
資
料
係
根
據
問
卷
調
查
整
理
所
得
外
，
其
餘
二
項
係
由
各
三
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辦
公
室
填
報
，
難
免
有
不
十
分
精
確
漏
失
，
不
過
透
過
上
列
四
項
統
計
資
料
，
當
可
窺
視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畢

業
生
就
業
情
況
之
一
斑
，
應
屬
肯
定
，
殆
無
異
議
。



(ilia-i 

奎
、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緣
起
、
設
計
與
命
題

一
、
緣

起

國
立
台
灣
胡
範
大
學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會
於
民
國
七
十
二
學
年
度
接
受
教
育
部
訓
育
委
員
會
委
託
'
執
行
「
三
民
主
義
研

究
所
現
況
、
改
進
及
發
展
」
專
題
研
究
一
件
，
就
全
國
公
私
立
大
學
六
所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現
況
進
行
問
卷
調
查
，
實
證
研
究

，
並
探
究
其
改
進
及
發
展
方
向
。
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的
發
展
，
與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及
大
專
院
校
國
哎
，
思
想
課
的
師
資
需
求
極
具
密
切
關
係
。
所
以
，
前

述
專
題
研
究
完
成
以
後
，
國
立
台
灣
師
範
大
學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叉
立
意
要
進
行
兩
項
研
究
，
一
為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與
大

專
院
校
園
父
思
想
教
師
普
查
分
析
，
二
為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與
大
專
院
校
國
父
思
想
兩
課
程
教
材
適
切
劃
分
。
前
者
研
究
在

於
瞭
解
教
師
結
構
現
況
，
窺
測
未
來
教
師
需
求
潛
能
，
作
為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發
展
計
畫
參
考
。
後
者
研
究
則
在
於
尋
求
兩
課

程
教
材
之
最
佳
適
切
劃
分
，
避
免
重
復
教
學
，
增
進
學
生
學
習
興
趣
，
提
升
教
學
妓
果
，
兩
項
研
究
結
果
，
或
可
供
釐
訂
三
民
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之
教
育
政
策
時
參
考
之
用
。

兩
項
研
究
鱷
釀
甚
久
，
幸
蒙
有
關
單
位
及
人
士
支
持
，
而
告
定
案
，
作
為
前
述
「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現
況
、
改
進
及
發
展

」
專
題
研
究
之
後
續
研
究
。
去
(
七
十
四
)
年
三
月
十
日
為
配
合
紀
念
國
父
逝
世
六
十
週
年
，
國
立
台
灣
師
範
大
學
三
民
主

義
研
究
所
會
舉
辦
「
三
民
主
義
與
教
育
學
術
」
研
討
會
，
會
將
該
兩
項
研
究
之
初
步
試
測
研
究
列
入
研
討
。
其
研
討
題
目
稱
為

「
高
中
三
民
主
義
與
大
專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普
查
初
探
」
'
以
及
「
高
中
三
民
主
義
與
大
專
國
父
思
想
教
材
適
切
劃
分
初
議
」
。

然
後
於
六
月
份
正
式
展
開
研
究
工
作
。

二
、
設

計

本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研
究
原
定
為
教
師
普
查
分
析
研
究
，
已
如
前
述
。
調
查
表
設
計
為
兩
類
四
表
，
如
附
錄
於
後

•• 

第
一
類

為
全
國
公
私
立
大
專
院
校
園
父
思
想
教
師
普
查
表
，
分
兩
種
，
第
一
種
甲
表
，
請
各
任
課
教
師
填
答
，
第
二
種
乙
衰
，
請
各
大

大
專
國
#
A思
想
興
高
中
主
民
主
錢
師
賣
給
揹
分
析

九
五



三
民
主
義
學
續
第
十
期
(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)

專
院
校
教
務
處
填
報
。
第
二
類
為
台
灣
地
區
公
私
立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普
查
表
，
亦
分
兩
種
，
第
一
種
甲
衰
，
請
各
任

課
教
師
填
答
，
第
二
種
乙
表
，
請
高
級
中
學
教
務
處
填
報
。

問
卷
調
查
表
之
設
計
，
乙
表
類
，
分
全
國
公
私
立
大
專
院
校
園
父
思
想
課
教
師
普
查
調
查
表
，
和
台
灣
地
區
高
級
中
學
(

職
業
)
學
校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普
查
調
查
表
。
大
專
院
校
部
份
，
以
全
國
公
私
立
大
專
院
校
為
對
象
;
目
前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行
使

有
放
統
治
權
範
圍
內
之
金
馬
及
澎
湖
地
區
，
尚
無
設
立
大
專
院
校
，
所
以
，
實
質
係
指
台
灣
地
區
而
言
。
高
級
中
學
部
份
，
以
台

灣
地
區
為
主
，
亦
包
含
金
馬
地
區
之
國
立
高
級
中
等
盧
梭o高
級
中
學
一
詞
包
含
普
通
高
中
和
職
業
學
校
而
言
。
乙
表
係
請
由

各
校
教
務
處
填
報
。

乙
表
設
計
目
的
是
在
窺
測
各
校
需
求
國
父
思
想
課
教
師
及
三
民
主
義
課
教
師
之
潛
力
，
所
以
f
調
查
表
設
計
內
容
著
重
於

各
校
整
體
發
展
性
，
調
查
表
內
容
包
含
學
校
性
質
，
各
校
現
有
班
級
，
各
校
預
計
未
來
三
年
招
生
班
數
，
各
校
聘
請
國
父
思
想

或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情
形
及
排
課
情
形
。

問
卷
調
查
表
甲
表
類
亦
分
兩
種
，
一
為
全
國
公
私
立
大
專
院
校
國
父
思
想
課
教
師
普
查
調
查
表
，
二
為
台
灣
地
區
高
級
中

學
(
職
業
)
學
校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普
查
調
查
表
。
甲
表
之
設
計
著
重
於
教
師
個
人
基
本
資
料
，
例
如•• 
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學
歷
、

資
格
、
任
教
情
形
、
教
學
態
度
等
等
。

甲
表
資
料
除
作
為
本
研
究
分
析
外
，
並
供
作
另
外
同
時
進
行
的
研
究•• 

高
中
三
民
主
義
與
大
專
國
父
思
想
教
材
劃
分
研
究

之
問
卷
調
查
的
基
本
資
料
，
和
該
問
卷
調
查
表
所
得
資
料
一
併
輸
入
電
腦
互
作
交
叉
分
析
。

綜
合
上
述
，
甲
表
為
教
師
個
人
資
料
之
搜
集
，
乙
表
則
為
學
夜
總
體
資
料
之
搜
集
，
甲
乙
兩
表
彙
總
'
則
高
級
中
學
及
大

專
院
校
之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的
教
師
需
求
與
供
給
數
量
及
品
質
應
可
獲
得
清
晰
暸
解
。

九

三
、
命

題

問
卷
調
查
表
寄
發
前
，
教
育
部
訓
育
委
員
會
會
就
各
大
專
院
校
國
父
思
想
課
教
師
預
做
先
遣
調
查
，
函
請
各
大
專
院
校
教

務
處
提
供
各
專
兼
任
教
師
名
冊
、
教
課
時
數
及
其
他
相
關
資
料
。
經
過
整
理
、
滅
除
兼
任
二
校
以
上
，
姓
名
重
復
出
現
者
外
，

計
有
專
兼
任
教
師
五
O
四
位
，
其
中
男
性
教
師
四
五
六
位
，
女
性
四

0
位
，
八
位
未
填
列
性
別
。

問
卷
於
六
月
初
旬
寄
發
，
大
專
院
校
部
份
，
甲
表
按
各
專
兼
任
教
師
住
址
寄
達
請
予
惠
答
，
乙
實
寄
往
各
格
敬
老
處
查
報
。



高
級
中
學
部
份
，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人
數
眾
多
，
不
易
事
先
獲
得
名
冊
，
乃
採
寄
請
各
校
教
蕩
處
轉
達
，
每
校
寄
送
甲
表
六

份
，
請
三
民
主
義
任
課
教
師
填
答
，
如
寄
卷
不
夠
，
則
請
被
印
補
充
，
大
致
上
六
份
問
卷
已
夠
填
用
;
同
時
亦
寄
各
校
教
務
處

乙
表
一
份
，
請
各
校
教
務
處
惠
予
查
報
。

問
卷
調
查
表
共
寄
發
大
專
院
校
乙
表
-
O
六
份
，
每
校
一
份
;
甲
表
五
O
四
份
，
每
位
教
師
一
份
。
高
級
中
還
乙
表
三
八

四
份
，
每
校
一
份
，
甲
表
二
、

=
-
O四
份
，
每
校
六
份
。

問
卷
調
查
表
寄
發
後
，
歷
經
一
月
，
罔
收
率
偏
低
，
於
七
月
初
旬
，
暑
假
開
始
前
，
再
寄
發
催
函
一
件
，
並
附
問
卷
調
查

表
，
以
免
第
一
次
寄
發
問
卷
或
有
洪
橋
之
誤
。
截
至
八
月
底
止
，
送
交
電
腦
處
理
，
以
後
連
續
還
有
少
數
問
卷
寄
同
，
則
未
再

列
入
統
計
。

問
卷
調
查
表
罔
收
率
-
'
據
統
計•• 

大
專
部
份
，
甲
表
請
各
教
師
填
答
者
，
僅
收
岡
一
七
八
份
，
佔
受
測
教
師
五O
四
位
之

三
五
、
三
%
;
乙
表
由
各
校
教
務
處
填
報
者
，
收
岡
七
十
三
校
，
佔
受
測
學
校
-
O
六
所
之
六
八
、
九
%
。

高
跟
中
等
學
校
部
份
，
乙
表
由
各
校
教
務
處
填
報
者
，
收
岡
三
一
八
校
，
佔
寄
發
受
測
學
校
三
八
四
校
之
八
二
、
八
%
'

甲
表
由
各
高
級
中
學
教
師
三
民
主
義
課
哇
課
教
師
填
答
者
，
收
岡
七O
三
份
，
調
查
時
，
沒
有
掌
控
確
切
高
跟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
課
之
任
課
專
兼
任
教
師
人
數
，
所
以
，
不
能
核
算
岡
收
率
。
若
按
教
育
部
於
七
十
四
年
寒
假
辦
理
高
中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研
討
會

，
七
十
四
年
十
月
調
查
所
得
教
師
人
數
核
算
，
全
國
台
澎
金
馬
地
區
高
級
中
學
共
有
專
兼
任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七
七
四
人
;
本
問

卷
收
岡
七
O
三
份
，
則
罔
收
率
達
九
0
、
八
%
。
也

綜
合
上
述
，
本
次
調
查
，
在
罔
收
率
方
面
有
四
項
現
象

•• 

第
一
項
，
大
專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對
於
本
普
查
未
予
普
遍
支
持
，
岡
收
率
僅
達
三
五
、
三
%
'
嚴
重
損
害
「
普
查
」
之
實
質

構
成
要
件
，
誠
屬
遺
憾
。

第
二
項
，
大
專
院
校
教
務
處
填
報
乙
衰
，
罔
收
率
為
六
八
、
九
%
'
以
一
般
問
卷
調
查
，
該
項
岡
收
率
已
屬
可
行
，
但
是

對
於
「
普
查
」
而
言
，
難
稱
完
善
。

第
三
項
，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罔
收
率
雖
然
不
能
精
確
核
算
，
但
是
若
就
教
育
部
透
過
廳
局
於
七
十
四
年
十
月
進
行

之
調
查
，
現
任
三
民
主
義
課
專
兼
任
教
師
七
七
四
人
核
算
，
岡
收
率
高
達
九
0

、
八
%
'
確
屬
難
能
可
貴
，
由
此
當
可
窺
視
大

九
七

大
專
個
失
思
想
興
高
中
乏
民
主
曲
，
師
費
伯
國
情
分
析



一
民
主
義
學
報
第
十
期
(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)

九
入
G

專
院
校
園
欠
思
想
教
師
興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兩
類
不
同
處
事
心
態
。

第
四
項
，
高
級
中
學
教
務
處
填
報
之
乙
表
，
間
收
率
為
八
二
、
八
%
'
亦
較
大
專
院
校
教
務
處
填
報
者
為
高
。

分
析
，
本
次
問
卷
調
查
問
收
率
實
況
如
上
，
本
研
究
原
定
「
普
查
」
之
義
，
顯
然
面
臨
挑
戰
，
若
執
著
以
赴
，
極
易
遭
受
評

議
，
故
遂
決
定
易
名
為
「
大
專
院
校
園
欠
思
想
課
與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課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研
究
」
o
大
專
一
詞
涵
蓋
全
國
公

私
立
大
學
院
校
及
各
專
科
學
校
，
包
括
二
專
、
三
專
及
五
專
o
高
級
中
學
一
詞
係
指
台
灣
金
馬
地
區
公
私
立
高
級
中
學
包
含
高
級
職

業
學
校
在
內
。
本
研
究
命
題
塗
搓
定
，
研
究
範
園
亦
如
題
目
界
定
，
將
包
括
大
專
院
校
之
國
父
思
想
課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及
台
灣

金
馬
地
區
高
級
中
學
之
三
民
主
義
課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兩
項
主
要
領
域
。

.
本
研
究
之
研
究
方
法
則
以
問
卷
調
查
實
證
研
究
為
主
，
輔
以
其
他
資
料
搜
集
統
計
，
但
是
僅
使
用
最
常
見
之
百
分
率
計
算
。

四
、
受
測
學
校
分
析

受
測
學
校
計
大
專
院
校

-
O
六
所
，
高
級
中
學
，
含
高
中
及
高
職
三
八
四
所
，
茲
就
受
測
學
校
教
務
處
填
報
資
料
歸
類
分

析
如
下.. 

付
大
專
院
校

ω
全
國
公
私
立
大
專
院
校
共
-
O
六
所
，
其
中
公
立
三
八
所
，
私
立
六
八
前
，
各
佔
三
五
、
八
%
和
六
四
、
二
%
'
經
填

報
問
卷
調
查
表
(
乙
表
)
者
，
計
七
三
梭
，
佔
總
校
數
六
八
、
九
%
，
其
中
公
立
學
校
二
七
所
，
佔
公
立
學
校
總
校
數
七
一
、

一
%
'
私
立
學
校
四
六
梭
，
佔
私
立
學
校
數
六
七
、
六
%
o
私
立
學
校
填
報
率
略
低
於
公
立
學
校
。

表
=
一•• 

公
私
立
大
專
院
校
填
報
問
卷
乙
表
統
計
表

校

j口b、 私 戶~ 別校
數

計
--L. 斗-iLa J1. 

% 

七 四 一 校
一 7且、-. 七

填
數

-/FL、a 7且、-. 七
八 七 一 報% . . . 
九 -/-a、- 一

一 一 一 校
一 一 未
一
一

一

數

填

一 一
一

一
一 八 % 報. . . 

一 四 九

一 校
O 1、- 一 A口、
--L-

八 八 數/、

一 一 一 計
O O O 9后
O O O 



ω
若
按
學
校
類
別
分
析
，
計
有
七
類
，
其
填
報
情
形
統
計
如
後
附
表
四
。

在
各
類
學
校
總
校
數
中
，
以
五
專
校
數
最
多
，
居
百
分
比
最
大
，
計
四
七
梭
，
佔
四
四
﹒
三
%
'
另
外
還
有
混
合
學

校
，
如
二
專
和
五
專
混
合
學
校
一
五
所
，
三
專
和
五
專
混
合
學
校
六
所
，
二
專
、
三
專
和
五
專
混
合
者
四
所
，
五
專
學
校
總
計
達
一

七
二
所
，
佔
大
專
院
校
總
校
數
六
七
、
九
%
，
因
此
，
今
後
大
專
教
育
階
層
之
五
專
宜
予
重
視
。
五
專
課
程
有
關
三
民
主
義
思

想
課
程
教
學
者
，
分
「
公
民
」
與
「
國
父
思
想
」
二
科
，
其
間
缺
少
「
三
民
主
義
」
一
科
作
為
明
接
橋
樑
'
對
於
五
專
三
民
主

義
的
教
育
課
程
宜
有
改
進
之
途
，
其
一
為
增
加
講
授
「
三
民
主
義
」
課
程
一
年
，
以
符
合
一
般
大
專
院
校
學
生
水
準
，
學
生
皆

接
受
「
公
民
」
課
二
年
，
「
三
民
主
義
」
課
一
年
及
一
年
「
國
父
思
想
」
課
教
學
，
另
一
途
經
則
不
變
更
課
程
設
計
，
但
需
加

強
「
國
父
思
想
」
課
程
教
學
。
若
欲
加
強
「
國
父
思
想
」
教
學
則
必
須
提
高
師
資
水
準
'
加
強
師
資
進
修
著
手
。
因
此
似
宜
開

設
五
專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進
修
班
z

予
以
進
修
機
會
，
以
提
升
師
資
水
準
o

表
四.• 

公
私
立
大
專
院
俊
類
別
統
計
表

大
學
二
專
三
專
五
專
二
、
五
專

三
、
五
專

二
、
三
、
五
專

合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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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一五四九一三 01數|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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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﹒
O

-OO

.O 

五
0
.
。

六
一
﹒
七

九
三
﹒
三

八
三
﹒
三

二
五
﹒
O

六
八
﹒
九

大
專
國
欠
思
想
興
高
中
三
民
主
聽
師
費
鍋
"
分
析

E 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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α.(. 

61一|報

填
五
0
.
。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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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三

六
﹒
七

一
六
﹒
七

七
五
﹒
O

一
一
一
一
﹒
一

合校
數二九一

一
一

一
一

四
七一

五四

-
O
六

-
計

% -oo -oo -oo -oo -oo -oo -oo -oo 

各
類
學
校
%

二
七
﹒
四

二
﹒
八

了
九

四
四
﹒
三

一
四
﹒
二

五
﹒
七

三
﹒
七

-oo 九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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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
ω
各
大
專
院
校
現
有
班
級
、
未
來
三
年
預
計
招
生
班
級
及
國
父
思
想
課
開
設
情
形
，
就
填
報
學
校
七
三
所
聲
勢
析
如
下

•• 

l

現
有
班
級

•• 

大
四•• 

四
四
五
班
大
三

•• 

三
九
一
班
大
一
一

•• 

四
一
六
班
大
一

•• 

五
O
四
班

專
五•• 

三
五
九
班
專
四

•• 

三
六
四
班
專
三

•• 

四
四
六
班

專
二•• 

五
O
六
班
專
一

•• 

五
二
七
班

Z

未
來
三
年
預
計
招
生
班
級•• 

第
一
年
預
計
招
生
七
九
八
班

第
二
年
預
計
招
生
五
六
七
班

第
三
年
預
計
招
生
五
七
五
班

1

就
已
填
報
之
七
十
三
所
大
專
院
校
開
設
之
國
父
思
想
課
班
級
統
計
，
計
共
開
設
九
八
六
班
，
其
分
配

•• 

大
四
為
一
九
班

;
大
三
為
六
五
班
-
z大
二
為
六
七
班
;
大
一
為
三
三
七
班
;
專
五
為
五
班
;
專
四
為
三
二
八
班
;
專
三
為
五
九
班
;
專
二
為
四

一
班
;
專
一
為
一
五
一
班
。
該
項
統
計
顯
示
大
專
院
校
開
設
國
父
思
想
課
程
的
重
點
時
段
，
大
學
院
校
為
大
學
一
年
級
，
計
有

三
一
七
班
，
佔
大
專
院
校
開
設
國
父
思
想
總
班
級
三
二
、
二
%
o
專
科
學
校
則
分
散
在
四
年
設
及
一
年
級
。
四
年
級
開
設
國
欠

思
想
三
二
八
班
，
伯
大
專
院
校
開
設
國
父
思
想
總
班
級
三
二
、
一
%
'
該
四
年
級
國
父
思
相
心
課
係
屬
五
年
制
專
科
，
因
為
缺
乏
前

遣
課
程
高
中
三
民
主
義
課
作
為
基
礎
，
故
宜
特
予
重
視
並
加
強
。
專
科
一
年
級
開
設
國
父
思
想
課
一
五
一
班
，
佔
總
班
級
一
五

、
三
%
'
該
年
級
開
設
國
父
思
想
課
程
者
應
屬
二
年
制
專
科
，
或
三
年
制
專
科
，
其
學
生
係
高
中
或
高
職
畢
業
學
生
，
類
同
大

學
院
校
。

ω
各
大
專
院
校
聘
請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情
形
及
其
排
課
狀
況
，
七
十
三
所
大
專
院
校
填
報
問
卷
調
查
表
(
乙
表
)
統
計
分
析

如
下
1
.

L

七
十
三
所
大
專
院
校
現
聘
請
專
任
教
師
，
只
擔
任
國
欠
思
想
課
，
不
擔
任
其
他
課
程
者
，
共
一
三
四
位
，
教
課
總
時
數

每
週
達
一
O
三
O
小
時
0
平
均
每
位
專
任
教
師
授
課
七
、
六
九
小
時O

Z

七
十
三
所
大
專
院
校
現
聘
專
任
教
師
，
以
擔
任
國
欠
思
想
課
程
為
主
(
超
過
各
人
教
課
總
時
數
半
數
以
上
)
，
搭
配
其



他
課
程
者
有
六
八
位
，
講
授
國
父
思
想
課
總
時
數
每
週
四
七
二
小
時
。
平
均
每
位
教
師
授
課
六
、
九
四
小
時
。

1

七
十
三
所
大
專
院
校
現
聘
專
任
教
，
擔
任
其
他
課
程
為
主
，
搭
配
國
父
思
想
課
程
者
二
六
位
，
被
搭
配
國
仗
，
思
想
時
數

總
計
每
週
九
O
小
時
。
平
均
每
位
教
師
搭
配
三
、
四
六
小
時
。

4

七
十
三
所
大
專
院
校
現
聘
兼
任
教
師
，
專
教
國
父
思
想
者
一
七
五
位
，
總
時
數
每
週
五
七
四
小
時
，
平
均
每
位
教
師
兼

教
三
、
二
八
小
時
O

E

七
十
三
所
大
專
院
校
現
聘
兼
任
教
師
，
同
時
擔
任
國
父
思
想
和
其
他
課
程
者
三
二
人
，
其
中
國
父
思
想
課
總
時
歇
，
佔

每
週
六
二
小
時
，
平
均
每
位
兼
教
四
、
七
七
小
時
。

的
七
十
三
所
大
專
院
校
園
父
思
想
教
師
新
陳
代
謝
替
代
問
題
，
根
據
問
卷
填
報
所
得
資
料
分
析
，
未
來
三
年
內
，
可
能
有
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十
四
位
將
辦
理
退
休
。
未
來
四
至
五
年
內
，
可
能
有
十
六
位
將
退
休
。

口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
ω
台
灣
金
馬
地
區
公
私
立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，
含
普
通
高
中
及
高
職
，
共
三
八
四
梭
，
其
分
配
如
後
附
表
五
。

公
立
學
校
有
二
《
九
校
，
按
一
地
地
區
分
布
為
台
灣
省
立
三
一
面
梭
，
台
北
市
立
十
四
梭
，
高
雄
市
立
八
梭
，
國
立
學
校
﹒
十
三
一
校

則
散
布
於
台
灣
及
金
馬
各
地
;
私
立
學
校
則
有
二
一
五
梭
，
分
布
於
台
北
市
三
十
六
校
，
高
雄
十
三
校
及
台
灣
省
各
縣
市
二
八

六
校
。按

性
質
分
析
，
除
國
立
有
高
中
六
梭
，
高
職
七
校
外
，
省
市
公
立
有
高
中
七
二
梭
，
高
職
八
四
梭
，
私
立
有
高
中

-
O
二

校
，
高
職
有
一
三
二
梭
，
共
計
高
中
一
八O
梭
，
高
職
二
O
四
校
。

按
照
上
列
分
析
，
高
職
學
校
多
於
高
中
，
私
立
高
中
、
高
職
叉
多
於
公
立
，
所
以
，
三
民
主
義
教
學
工
作
應
勿
忽
視
高
職

部
份
，
私
立
高
中
三
且
同
職
尤
宜
重
視
。

事
實
上
，
目
前
高
中
升
學
競
寧
強
烈
，
三
民
主
義
列
入
大
學
聯
招
，
各
校
均
予
重
視
，
甚
至
在
規
定
授
課
時
數
以
外
，
增

加
輔
導
時
數
，
成
為
變
相
增
加
時
數
，
有
者
則
將
高
中
二
年
級
公
民
科
授
課
時
數
滅
少
或
挪
用
一
半
，
作
為
三
民
主
義
教
學
;

反
之
，
高
職
升
學
壓
力
較
弱
，
對
三
民
主
義
教
學
亦
相
等
地
減
輕
，
原
來
是
維
持
正
常
教
學
的
好
環
境
，
但
是
均
被
忽
視
。
所

以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部
份
內
的
職
業
學
校
之
三
民
主
義
教
學
還
予
重
視
，
如
同
前
述
五
專
部
份
頗
有
類
似
性
，
拙
意
愈
是
不
再
升

大
專
國
欠
思
想
與
會
閩
中
三
民
主
a
R師
覽
館
"
分
析
一
。
一

filit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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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

學
，
畢
業
後
即
將
進
入
社
會
就
業
市
場
者
，
愈
種
受
到
重
視
，
這
批
青
年
學
子
便
是
未
來
社
會
中
堅
份
子
，
倘
若
缺
少
適
當
的
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教
育
，
將
影
響
整
體
社
會
之
正
常
發
展
。

表
五•• 

公
私
立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填
報
問
卷
乙
表
統
計
表

合市雄高 市北台 省潛台圈校

私私市市私私市市私私省省首類校
i-4L-i-4L-i-4L-i-iL-i-iL-i-iL-i-iL- 斗-iLai-iL-i-iLai-iL-i-iL--中-'-

計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品 i數

職中職中職中職中職中職中'-../ IV % 

校填
干干干 五

一 一一 /、/、/、一數

八/、/、二二七一八七二二4 五八

一一

八八 O 七七八七 8 八七七八九八%報
五 O 五五五五 七一八七一四

I • I • I • I • 

八七 00100 五三七八三六

一一 一校 未
六一 一一三四 一三七九四 數

一一一 一一
一一 一一一一

七四 五五五五 一六二二六五%報
I • I • I • 

二二 00100 五七三二七四

校

八 一 八八七六一數合
四七六四四 O 六六八六 O 四 O

OO 一一一一五四一二 O 九五一 計
% 

八六一一二二六一四八一六四
一一一

ω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現
有
班
級
、
未
來
三
年
預
估
招
生
班
級
及
開
設
三
民
主
義
課
情
形
，
調
查
結
果
3
如
下
列
表
六
。



表
六•• 

公
私
立
高
級
中
學
班
級
統
計
表

主現 一預 現
義閒 年計 有

班一 招未 班
級民 生來 級

一一 未未未 一一 年一一 一一

年年年 來來來 年年年
級級級 第第第 級級級

一 一 級一一

年年年

一 一一一 一一一
晶

一四 一一一 五四四
一一一

八八七 二四 O
O 八九 五二 O 九七一 中

一 一一一 一一一 高

五五六 七--L-五 /、/、

一六九 七四一 四七二
四八一 一七九 一五九 職

一 一一一 一一一 l口L 
一一一 一一一

一一一-0 八八九 二 -0
一八二 五一八 八一二

一一
四六二 八 O 九 一一一 計

一一一

根
據
右
表
分
析
，
高
級
中
學
現
有
班
級
部
份
，
三
年
共
有
班
級
為
九
、
四
三
六
，
其
中
高
中
為
四
、
三
八
九
班
，
高
職
五

、

O
四
七
班
，
若
按
年
級
分
配
則
為
一
年
級
三
、O
三
二
班
、
二
年
級
三
、
一
二
二
班
，
三
年
三
、
二
八
二
班
。

前
述
統
計
表
中
預
計
未
來
三
年
招
生
情
形
，
預
計
招
生
班
級
大
幅
滑
落
，
殊
屬
費
思
，
遂
調
出
問
卷
查
閱
填
報
情
形
，
發

明
譯
右
平
學
校
未
予
填
列
，
大
概
是
教
務
處
填
報
工
作
人
員
無
以
據
答
，
遂
留
空
白
，
以
致
本
欄
調
查
設
計
落
空
。

該
項
調
查
落
空
後
，
遂
查
閱
七
十
四
年
教
育
部
出
版
之
中
華
民
國
教
育
統
計
，
將
最
近
四
年
高
中
、
高
職
班
級
總
數
列
表

如
下
(
表
七
)
，
歷
年
均
有
增
加
，
尤
其
高
職
增
加
班
級
數
更
屬
明
顯
。

致
於
現
在
各
校
開
設
三
民
主
義
課
班
級
，
絕
大
部
份
遵
照
規
定
，
開
設
在
三
年
級
;
根
據
調
查
統
計
開
設
三
民
主
義
課
者

三
年
級
有
三
、
O
二
二
班
，
二
年
級
有
一
八
六
班
，
一
年
級
有
十
四
班
。

事
實
上
，
讓
兩
高
中
為
準
備
升
學
強
烈
競
爭
，
有
將
二
年
改
公
民
課
時
間
局
部
改
講
三
民
主
義
課
，
而
且
在
二
、
三
年
級

間
之
暑
假
，
各
校
都
有
輔
導
課
程
，
作
為
升
學
輔
導
課
。

一
O
三

大
專
國
父
回
心
想
與
函
中
三
民
主
義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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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七•• 

最
近
四
年
高
級
中
學
班
級
增
加
統
計
表

六七七七七
士十十士士|年
u 一一

羊年年亭亭|度

高
中

三
、
九
六
四

三
、
九
一
。

三
、
八
八
二

三
、
八
四
一

三
、
八
五
四

高
職

八
、
九
七
五

八
、
六
四
二

八
、
五
五
四

八
、
O
六
四

七
、
七
三
七

合
計

一
二
、
九
三
九

一
二
、
五
五
二

一
二
、
四
三
六

一
一
、
九
O
五

一
一
、
五
九
一

料
恥
V缸
h
w圳
W
T
J
h
d
d
h

一
O
四

遞
增
率

三
﹒
O
八
%

0
.
九
三
%

四
﹒
四
六
%

二
﹒
七
一
%

ω
各
高
級
中
學
聘
請
三
民
主
義
課
教
師
情
形
及
排
課
實
況
，
問
卷
調
查
表
設
計
第
五
題
至
第
十
題
共
六
題
調
查
。
茲
將
調

查
所
得
列
表
如
後
(
表
八
)
。

表
八•• 

高
級
中
學
專
兼
任
教
師
排
課
統
計
表

任兼 任專

被教兼專 教教專 教
搭配二 教 他一教

課民二 師

之民民 ，主民
二主主 搭義主 聘
民義課義 配課義

請主及 教為謀

義其者 一主者
及課他 民，

時課 主搭
講

數者 義配

課其 課
者他
課
者

一一

人二四 七五一 高

七六 七八五 數

一一四 一
時

O 五四 一 中

八七八 間 數

一 人一一 高

五七 二四一 數
七二 六五六

九四 O 七四 九
時

七 數
職

一六 O
........ 
/\ 

一一一 人一 一一

八一 00 五
數

l口L 

四八 一一一
一一

一 一 時

二四九 一 計
五六一 一 數
一二八 O 



，
不
問
卷
第
五
題
調
查
各
校
現
聘
專
任
教
師
，
只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課
，
不
擔
任
其
他
課
程
者
二
五
一
位
，
高
中
佔
三
二
五
位

，
高
職
一
一
六
位
。

本
問
卷
第
六
題
調
查
各
校
現
聘
專
任
教
師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課
為
主
，
超
過
任
課
時
數
半
數
以
上
者
三
O
三
位
，
高
中
佔
一

五
八
位
，
高
職
一
四
五
位
。

本
問
卷
第
七
題
調
查
各
授
專
任
教
師
擔
任
其
他
課
程
為
主
，
搭
配
三
民
主
義
謀
者
三
O
三
人
計
一
、
二
二
O
小
時
，
高
中

佔
七
十
七
人
，
計
三
三
四
小
時
，
高
職
則
有
二
二
六
位
計
九
七
六
小
時
。

本
問
卷
第
八
題
調
查
各
校
兼
任
教
師
專
教
三
民
主
義
課
者
一
一
八
位
，
計
九
一
八
小
時
。
第
九
題
調
查
兼
任
教
師
擔
任
三

民
主
義
課
和
其
他
課
者
八
十
四
人
，
其
中
三
民
主
義
課
總
時
教
佔
四
六
三
小
時
。
問
卷
第
十
題
調
查
各
校
基
於
實
際
需
要
，
將

三
民
主
義
搭
配
給
其
他
課
程
教
師
，
被
搭
配
之
三
民
主
義
課
時
數
，
總
計
每
週
一
二
一
五
一
小
時
，
高
中
佔
三
O
八
小
時
，
高

職
佔
九
四
三
小
時
。
因
此
，
被
非
專
任
教
師
，
搭
配
之
時
數
，
高
達
每
週
近
四
千
小
時
。

綜
合
上
述
分
析
，
顯
示
高
級
中
學
兼
任
教
師
兼
教
三
民
主
義
及
配
課
情
形
，
相
當
多
。

ω
論
及
引
進
年
青
教
師
，
除
各
校
增
班
需
要
增
聘
新
教
師
外
，
若
有
年
長
教
師
退
休
，
增
速
新
陳
代
謝
，
亦
足
以
增
加
新

聘
教
師
，
本
問
卷
調
查
可
能
退
休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人
數
，
接
=
二
八
校
填
答
，
未
來
三
年
內
將
可
能
有
四
十
五
位
退
休
，
其
中

高
中
二
十
一
位
，
高
職
二
十
四
位
;
未
來
第
四
年
及
第
五
年
則
可
能
有
五
十
八
位
退
休
，
其
中
高
中
教
師
十
九
位
，
高
職
教
師

三
十
九
位
。肆

、
大
專
院
校
國
父
思
想
課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
本
研
究
問
卷
調
查
表
會
製
作
甲
、
乙
兩
表
，
已
如
前
述
，
乙
表
由
各
大
專
院
校
教
務
處
填
報
，
已
分
析
如
前
節
，
甲
表
分

寄
各
任
課
教
師
填
答
，
本
節
將
就
問
卷
甲
表
內
容
逐
題
分
析
如
後
。

一
、
性

別

大
專
國
父
思
想
興
高
中
三
民
主
義
師
資
結
備
分
析

一
O
五



一O
六

三
民
主
援
學
報
第
十
期
(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)

根
據
教
育
部
查
報
，
大
專
院
校
現
聘
專
兼
任
國
父
思
想
課
教
師
共
五
O
四
位
，
參
加
填
答
本
研
究
問
卷
調
查
表
者
共
一
七

八
位
，
佔
三
五
﹒
三
%
，
其
中
男
性
為
一
五
八
位
，
估
其
人
數
三
四
﹒
六
%
;
女
性
一
四
位
，
佔
其
人
數
三
五
﹒
O
%
，
有
六

份
問
卷
，
未
填
列
性
別
，
男
女
性
參
加
填
答
問
卷
比
率
似
近
，
均
在
三
五
%
左
右
。

就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總
人
數
分
析
，
男
性
四
五
六
位
，
估
九

0
.

五
%
'
女
性
四
0
位
佔
七
﹒
九
%
'
這
門
課
的
教
師
還
是

以
男
性
為
主
幹
;
不
過
近
年
來
，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研
究
生
畢
業
人
數
中
女
性
逐
漸
增
多
，
例
如
前
列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歷
屆

畢
業
生
就
業
狀
況
統
計
表
中
所
列
，
女
性
達
六
五
位
佔
三
二
﹒
四
%
'
預
見
未
來
國
欠
思
想
教
師
女
性
人
款
將
會
增
加
。

表
九•• 

大
專
院
校
園
欠
思
想
課
教
師
填
答
問
卷
統
計
表

性
別

各末 I 人
>-<女男 I /數
計明 I /恥/

已/%

一一I 人
七一五|
八六四八|數|填

答「一
三七三三 I I 人
五五五四|一

170 

三 00 六

三二亢|人|未
六二六九|數 l墳、
←一一一一一一一 ' , 

答

四!人 ì/>-­
計數 lq

←一一一-一--

!jH 
F\. 0 

/、~ /、/、

四五五五 1%1人

七 00 四

五
。
因

O 九 1%1計
0- -t 0 

L一一一一叫缸，

上
表
合
計
人
數
係
根
據
教
育
部
函
請
各
大
專
院
授
查
報
統
計
而
待
，
減
去
填
答
木
研
究
問
卷
人
數
後
，
獲
得
未
填
答
問
卷

人
數
及
其
男
女
性
之
比
率
。

二
、
年

齡

就
大
專
院
校
園
欠
思
想
教
師
年
齡
分
析
，
試
見
表
十
之
合
計
瀾
，
顯
然
呈
現
近
似
等
，
斗
線
，
並
分
三
段
階
層
;
第
一
階

層
為
四
四
歲
以
下
者
，
約
佔
三
二
%
'
第
二
階
層
為
四
五
歲
至
五
十
九
歲
者
，
佔
二
二
﹒
四
%
'
第
三
階
層
為
六

0
歲
以
上
者

，
佔
囚
一
﹒
五
%
。
這
項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國
欠
思
想
教
師
年
齡
的
分
布
略
嫌
老
化
，
六0
歲
以
上
者
有
二
O
九
位
，
其
中
六
五



歲
以
上
者
有
一
一
五
位
，
若
能
退
休
讓
位
於
青
年
後
進
，
對
於
引
進
新
秀
將
有
甚
大
助
益
。
根
攘
表
十
所
列
數
字
.
'
已
見
好
景

端
倪
，
四
0
歲
以
下
者
有
一
三
一
位
，
佔
二
六
﹒

O
%
'
這
些
青
年
教
師
應
該
都
是
學
有
專
精
之
士
，
容
待
學
歷
欄
內
再
予
分

析
。
分
析
教
師
年
齡
顯
現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引
進
曾
經
有
斷
層
現
象
，
所
以
四

0
歲
至
六
0
歲
之
間
的
教
師
比
率
較
弱
，
當
時
正

是
現
在
六
0
歲
以
上
教
師
盛
年
，
未
能
逐
步
注
入
新
血
，
幸
好
斷
層
現
象
不
甚
嚴
重
，
三
階
層
教
師
結
合
尚
能
運
作
自
如
，
今

後
宜
注
意
加
強
引
進
年
青
並
具
有
專
業
訓
練
學
養
之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畢
業
生
，
當
有
助
於
改
善
年
齡
結
構
。

表
十.•• 

大
專
院
校
國
父
思
想
課
教
師
年
齡
統
計
表

歲

以 I /數，

34 下1//
1// % 
ff I 

n 30 35 的45 回55 個臼

合未歲

計填以

泊44 49 M 回上 64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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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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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六
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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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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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O

七
二
﹒
二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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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一

六
四
﹒
七

大
專
國
父
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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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
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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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民
主
義
師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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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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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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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民
主
義
學
報
第
十
期
(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)

一
O
入

問
卷
調
查
表
中
設
有
黨
籍
與
黨
齡
兩
欄
，
試
測
執
教
教
師
中
的
黨
籍
分
配
情
形
，
根
攘
填
答
之
間
卷
統
計
所
得
，
計
填
列

中
國
國
民
黨
者
為
一
七
二
位
，
佔
填
答
人
九
六
﹒
六
%
，
有
六
位
未
填
答
，
不
知
其
屬
於
何
黨
籍
者
。

黨
齡
分
配
具
有
四
0
年
以
上
者
佔
多
數
，
計
王
一
位
，
佔
二
八
﹒
七
%
'
-
0
年
至
二
四
年
間
者
共
七
四
位
，
佔
四
一
、

六
%
'
如
此
分
配
和
前
述
年
齡
尚
稱
符
合
。

表
十
一•• 

大
專
院
校
園
父
思
想
課
教
師
黨
籍
、
黨
齡
統
計
表

人數 % 

中國國民黨 172 96.6 

黨

無

籍

未 填 6 3.4 

5--9 3 1. 7 

10--14 30 16.9 

自--19 26 14.6 

黨
20--24 18 10.1 

25--29 9 5. 1 

30--34 15 8.4 

齡

35--39 14 7.8 

物歲以上 51 28.7. 

未 填 12 6.7 
一一一一一一

四
、
學

歷

學
歷
常
是
衡
量
師
資
水
準
的
水
平
儀
。
根
據
問
卷
調
查
所
得
資
料
，
如
見
附
表
十
二
之
合
計
欄
，
大
專
院
校
畢
業
以
上
程

度
教
師
有
二
三
九
位
，
佔
總
教
師
四
七
﹒
四
%
'
碩
士
級
程
度
有
一
一
一
一
位
，
佔
四
一
﹒
九
%
'
博
士
級
教
師
有
二
七
位
，
佔

五
﹒
四
%
o
國
哎
，
思
想
課
程
教
師
中
碩
士
級
教
師
人
數
已
見
增
多
，
這
是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設
立
的
成
果
，
但
是
顯
然
博
士
級

教
師
人
數
略
嫌
稀
少
，
僅
二
七
人
，
倘
若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普
遍
設
立
博
士
班
以
後
，
當
可
逐
漸
提
升
國
欠
思
想
教
師
水
準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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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
士
級
級
教
師
人
數
當
會
逐
漸
增
多
。

表
十
一
一•• 

大
專
院
校
園
父
思
想
課
教
師
學
歷
統
計
表

他 其 級士博 放士碩 校院專大 學
歷

i口h、 未其進
博博 碩碩碩研 大大大大
士 士士士究

專專專專

人修 十 十十十所 十十十院

小其士 小進其進碩 小進其進校
計 填他班 他 修他修士 修他修畢

計 計十 計+ 班業
其 其
他 他

一 人七 八七 七 一一一 一一 填一一

八 二一八 一二九 O 一一五一 四七一一二 數
一一 一一一

位E司

一 八 四 一 一 一 一 八一 人/、/\ 一 一 一 一
一 一 一 一

五 O 六八 O --L.. 

七 五 O 八一 % /\ . . . . . . . . . . . 
一 O 七九 七 O 九 O 九九一

一 一 一 人 未一
一
一 一

七一 一 數一 一
---'--- ---'--- 四一 填/\ 一一 /\ 一

位E司
---'--- 四一一 ---'--- ---'---

一八/\ /\ /、

人四 O 一一 四 四 一八 % . . . . . . . . 
七 O 一 O 九 一一

五 一一 一 人一一 A 口
O 一一 o 一 一九一 一一

一一 一一 數
四 五一九 七二五 一一一五二 九七二六四

O 四四四=
% 計O -0 一 五 O 四 一 00-0 七一二七八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

O 六七 四四九 九六二 O 一 四四四二五

大
專
國
欠
思
想
興
高
中
三
民
主
義
師
資
結
稱
分
析

-
O九



一
民
主
義
學
晶
體
第
十
期
(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)

二
。

五
、
專
兼
任

問
卷
甲
表
第
七
題
，
請
受
測
教
師
填
列
現
在
專
任
學
校
全
銜
，
第
八
題
詢
問
有
否
兼
第
七
題
專
任
學
技
行
政
職
務
，
第
九

題
詢
問
兼
任
學
校
情
形
，
請
列
出
兼
任
學
校
全
銜
，
第
十
題
則
詢
問
如
係
兼
任
教
師
，
本
職
非
第
七
題
之
教
師
職
者
，
請
列
出

專
職
單
位
名
稱
和
職
稱
。

合未高私公私公
級 立一L.. 立'- 斗---'- 斗---'-
專專大大

中科學 科學學
學院院

計填學校校校校

一 人七一
-且圓

/、 一- 一一 二三

八二八六一八一 數 填

一 位E司
O 一 一

一 一一一一
O 八四七- 0 八 % 人. . . . . . 

O 五一八一五

填
答
問
卷
教
師
一
七
八
位
，
經
統
計
如
表
十
三
，
公
立
大
專
院

校
專
任
教
師
為
五
四
位
，
佔
三
0
.

三
%
'
私
立
大
﹒
專
院
授
專
任
為

八
四
位
，
佔
四
七
﹒
二
%
，
有
八
位
專
職
在
高
中
，
三
二
位
未
填
明

，
則
不
知
其
身
份
如
何
。
專
任
教
師
推
定
為
一
三
八
位
。

第
八
題
，
有
否
兼
任
第
七
題
列
述
學
校
行
政
職
務
，
填
答
人
中

有
六
一
位
兼
任
專
任
學
校
行
政
職
務
，
所
佔
比
例
甚
大
。

表
十
一
一
一

•• 

專
任
教
師
分
布
統
表

表
十
四•• 

兼
任
教
師
統
計
表

私公私公
i-iLai-iL ai-4L-i-iL a 
專專大大

科學 學科 學院 學院
校校校校

一 一
一 一 一

七五一七

問
卷
第
九
題
，
受
測
教
師
若
有
兼
任
他
梭
課
程
或
係
兼
任
教
師
者
，
請
填
列
兼
任
學
校
全
銜
，
第
十
題
要
求
兼
任
教
師
，

其
本
職
非
他
校
教
師
，
換
言
之
，
教
師
以
外
之
其
他
職
業
者
，
列
出
專
職
單
位
名
稱
和
職
稱
。
據
統
計
，
兼
任
教
師
七0
位
，



其
分
配
如
表
十
四
。
有
一
七
位
填
報
本
職
非
他
校
教
師
，
經
查
閱
問
卷
，
分
配
相
當
廣
泛
，
除
各
級
類
黨
部
有
三
位
兼
任
外
，

公
務
人
員
隸
屬
於
各
不
同
單
位
者
有
七
位
，
但
是
十
七
位
兼
任
教
師
大
都
均
和
三
民
主
義
養
成
教
育
有
闕
，
所
以
兼
教
國
父
思

想
倒
也
不
算
撈
過
界
，
允
稱
合
理
。

六
、
教
哺
資
格
及
送
審
情
形

問
卷
第
十
三
題
，
調
查
專
兼
任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資
格
，
詢
問
持
有
教
育
部
頒
發
教
師
資
格
證
書
種
類
，
填
答
問
卷
教
師
一

七
八
位
中
，
三
二
八
位
為
專
任
教
師
，
佔
七
七
﹒
五
%
，
其
中
持
有
教
育
部
頒
發
教
師
資
格
證
書
種
類
計
教
授
三
二
人
，
副
教

授
三
二
人
，
各
佔
二
三
﹒
二
%
'
共
計
四
六
﹒
四
%
'
講
師
五
六
人
，
佔
四0
.

六
%
'
助
教
五
人
，
未
填
者
三
二
人
。

上
列
統
計
中
，
出
現
助
教
五
入
，
按
助
教
不
得
在
大
專
院
校
授
課
，
推
測
必
係
初
升
講
師
，
講
師
資
格
送
審
中
，
資
格
證

書
尚
未
獲
頒
(
如
見
表
十
五
)
。

一
三
八
位
專
任
教
師
送
審
情
形
資
料
統
計
，
顯
示
經
教
育
部
審
定
者
一
一
七
位
，
佔
八
四
﹒
八
%
'
未
送
審
及
未
填
送
審

情
形
者
三
二
位
，
與
專
任
教
師
資
格
欄
未
填
者
三
二
位
相
符
。

分
析
專
任
教
師
資
格
，
講
師
人
數
最
多
，
若
將
助
教
升
等
講
師
五
位
併
入
，
則
達
六
一
位
，
與
教
授
及
副
教
授
人
數
六
四

位
相
鏘
o
該
項
統
計
顯
示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年
青
一
輩
新
血
輸
入
，
是
一
件
令
人
樂
觀
的
前
景
。

若
就
兼
任
教
師
資
格
及
其
送
審
情
形
分
析
，
填
答
問
卷
之
兼
任
教
師
為
四

0
位
，
其
中
教
授
七
位
，
副
教
授
四
人
，
講
師

一
九
位
，
未
填
-
0
位
。
兼
任
教
師
中
亦
以
講
師
級
教
師
居
多
數
，
佔
四
七
﹒
五
%
0

分
析
兼
任
教
師
送
審
情
形
，
四
0
位
兼
任
教
師
中
有
二
七
位
經
教
育
部
核
定
，
五
位
送
審
中
，
八
位
未
送
審
及
未
填
列
。

綜
合
上
列
分
析
，
獲
悉
填
答
問
卷
一
七
八
位
中
，
專
任
教
師
大
概
有
三
二
位
未
經
送
審
;
兼
任
教
師
中
，
大
概
有
一

0
位

未
送
審
，
共
計
約
二
三
位
未
送
審
，
佔
填
答
人
三
了
九
%
o

專
兼
任
教
師
中
，
則
以
講
師
級
教
師
居
多
，
共
計
八

0
位
，
仿
填
答
人
四
五
﹒
。
%
'
幾
佔
半
數
。

大
事
閻
欠
思
想
興
高
中
三
民
主
機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


三
民
主
援
學
現
第
十
期
(
七
十
五
年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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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十
五.• 

專
兼
任
教
師
資
格
、
送
審
統
計
表

|卜他資4質故:送\\霎人\\甜之之'%\ 
人數 9石

教 授 32 23.2 

副教授 32 23.2 

專 講 師 56 40.6 
任

教 助 教 5 3.6 
師

資 未 填 13 9.4 
格

及 教育部審定 117 84.8 
送
審 送審 中 8 5.8 情

形
未送審 10 7.2 

未 填 3 2.2 

l口k 計 138 100 

教 授 7 17.5 

副教授 4 10.0 
兼

師任 講 19 47.5 
教
師 未 填 10 25.0 
資
格 教育部審定 27 67.5 
及
送 送審 中 5 12.5 
審
情

未送審 3 7.5 形

未 填 5 12.5 

l口k 計 40 100 

七
、
任
教
年
資

受
測
填
答
問
卷
教
師
一
七
八
位
，
任
教
大
專
院
校
年
資
及
任
教
國
父
思
想
課
年
資
，
其
分
配
情
形
，
經
統
計
如
表

十
六
o

問
卷
第
十
四
題
詢
問
受
測
教
師
在
大
專
院
校
任
教
總
年
資
及
擔
任
國
父
思
想
課
總
年
資
;
第
十
五
題
則
詢
問
在
受
測
學

校
任
教
年
資
及
在
受
測
學
校
擔
任
國
女
思
想
課
年
資
，
兩
題
包
含
四
項
數
字
，
經
統
計
如
見
表
十
六
。

分
析
教
師
年
資
統
計
表
，

ω
「
任
教
大
專
總
年
資
」
、
ω
「
任
教
本
校
年
資
」
、
ω
「
任
教
國
父
思
想
總
年
資
」
、
ω
「

任
教
本
校
園
父
思
想
年
資
」
四
欄
，
其
中
年
資
一
至
五
年
者
人
數
分
布
情
形
頗
值
注
目
，
特
列
是
ω
「
任
教
大
專
總
年
資
」
欄

為
四
八
人
，
而
ω
「
任
教
國
父
思
想
總
年
資
」
欄
卸
躍
升
為
六
五
人
，
十
七
人
既
未
列
任
教
大
專
總
年
資
欄
，
卸
叉
列
入
任
教

國
父
思
想
年
資
欄
，
經
查
閱
問
卷
填
答
詳
情
，
發
現
有
填
答
人
未
盡
完
全
填
答
之
職
，
亦
有
填
答
人
以
非
專
任
教
師
，
本
職
非

大
專
教
師
，
僅
填
任
教
國
從
思
想
年
資
，
不
填
任
教
大
專
總
年
資
，
以
致
兩
欄
年
資
人
數
不
符
，
出
現
差
距
懸
殊
現
象
。



表
十
六
•• 

教
師
年
資
統
計
表

ω
任
教
大
專
總
年
資

/
/
一
人
數
%
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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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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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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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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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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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次
，
年
資
十
一
年
至
十
五
年
欄
，
亦
出
現
特
殊
現
象
，ω
「
任
教
大
專
總
年
資
」
欄
為
三
十
人
，
ω
「
任
教
本
校
年
資

」
欄
則
出
現
三
十
七
，
有
七
人
既
未
列
入
ω
項
，
均
在
ω
項
出
現
，
經
查
閱
問
卷
填
答
內
容
，
有
者
係
以
兼
任
教
師
，
本
職
不

在
大
專
，
不
填
「
任
教
大
專
總
年
資
」
;
有
者
本
職
是
其
他
非
大
專
學
校
的
兼
任
教
師
，
填
列
兩
欄
年
資
數
字
不
同
，
將
「
本

校
」
解
釋
為
其
專
任
之
非
大
專
學
校
，
所
以
「
任
教
本
校
年
資
」
大
於
「
任
教
大
專
年
資
」
;
有
者
不
完
全
填
答
，
不
填
第
十

四
題
「
任
教
大
專
年
資
」
，
只
填
第
十
五
題
「
任
教
本
校
年
資
」
'
所
以
後
者
統
計
人
數
便
多
於
前
者
。

由
於
問
卷
填
答
不
週
全
，
影
響
統
計
數
字
相
互
對
比
性
，
滅
弱
分
析
價
值
，
十
分
遺
憾
。

年
資
三
十
六
年
至
四
十
年
者
，
四
欄
人
數
變
化
特
殊
，
「
任
教
大
專
總
年
資
」
欄
中
二
位
教
繭
，
在
其
他
三
欄
中
都
不

大
專
國
欠
思
想
興
高
中
三
民
主
義
師
責
結
構
分
析

l

卜
h
u
u
t
1
)
j
t
i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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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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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L
v
r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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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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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民
主
義
學
報
第
十
期
(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)

一
一
四

見
琮
影
，
經
查
閱
問
卷
詳
情
，
發
現
該
二
位
任
教
大
專
總
年
資
為
四
十
年
，
但
是
其
他
三
欄
年
資
低
於
任
教
夫
專
總
年
資
，

所
以
遁
入
其
他
年
資
欄
去
了
。

間
卷
第
十
四
題
及
第
十
五
題
之
設
計
，
原
意
希
望
窺
測
任
教
大
專
教
師
流
監
視
，
以
第
十
四
題
的
前
段

ω
「
任
教
大
專
總

年
資
」
和
第
十
五
題
前
段
ω
「
任
教
本
校
年
資
」
兩
欄
比
較
，
可
以
獲
知
教
師
變
換
學
校
情
形
。
除
年
資
在
十
一
年
至
十
五

年
間
出
現
特
殊
情
況
以
外
，
大
致
可
稱
正
常
，
ω
ω
兩
欄
的
人
數
變
動
隨
年
歲
增
加
而
增
多
。
另
外
以
第
十
四
題
後
段ω
「
任
教

國
欠
思
想
總
年
資
」
和
第
十
五
題
後
段

ω
「
任
教
本
校
園
父
思
想
年
資
」
兩
欄
比
較
，
可
以
獲
知
教
師
擔
任
國
哎
，
思
想
課
變
動

情
形
。上

列
四
欄
相
互
對
照
，
亦
可
以
窺
視
擔
任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變
動
情
形
，
包
括
學
校
變
換
，
執
教
課
程
變
換
等
等
。
例
如
年

資
在
一
二
年
至
三
十
年
者
，
人
數
變
動
顯
示
最
為
明
顯
，
仙
「
任
教
大
專
總
年
資
」
欄
十
六
人
，
ω
「
任
教
，
本
校
年
資
」
欄
十

人
，
ω
「
任
教
國
父
思
想
總
年
資
」
欄
八
人
，
ω
「
任
教
本
校
國
父
思
想
年
資
」
欄
五
人
，
四
項
人
數
變
遷
，
表
示
十
六
人
中

，
至
少
有
六
人
變
換
執
教
學
校
，
有
八
位
教
師
不
是
以
講
授
一
國
父
思
想
謀
開
始
教
師
生
渣
，
中
途
加
入
講
授
國
父
思
想
，
而
八
位

講
授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中
，
有
三
位
以
上
變
換
學
校
。
四
項
數
字
的
變
換
，
堪
值
注
意
研
究
。

八
、
退
休
、
轉
業
與
任
教
興
趣

八
鬥
退
休

前
節
分
析
教
師
年
齡
分
布
時
，
根
接
教
育
部
調
查
所
得
資
料
，
現
任
國
父
思
想
課
教
師
五
O
四
位
中
，
年
逾
六
十
五
歲
以

上
者
有
一
一
五
人
之
多
，
本
問
卷
填
答
人
年
齡
欄
統
計
資
料
歸
納
，
年
逾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為
三
二
人
，
但
是
本
問
卷
第
十
七

題
，
詢
問
「
本
人
業
已
退
休
，
但
仍
兼
任
國
欠
思
想
課
教
師
」
之
年
期
時
，
僅
有
十
五
人
填
答
，
退
休
年
期
如
表
十
七
，
尚
有

十
七
人
未
予
填
答
，
本
題
，
而
且
有
八
三
位
年
逾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教
師
不
于
填
答
，
本
問
卷
調
查
。

退
休
構
成
要
素
有
二
種
，
一
為
年
齡
屆
滿
六
十
五
歲
;
一
為
任
教
年
資
屆
滿
二
十
五
年
。
本
問
卷
第
十
六
題
，
詢
問
「
距

離
退
休
(
可
能
)
尚
有
多
少
年
」
o

填
答
教
師
一
七
八
位
中
，
預
計
退
休
年
期
在
一
年
至
五
年
者
有
二
十
一
位
，
六
年
至
十
年

者
三
十
六
位
。
若
按
教
育
部
調
查
所
得
資
料
而
言
，
年
齡
在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有
一
一
五
位
之
多
，
六
十
歲
至
六
十
四
歲
者
則



表十七:

退休教師人數統計表

年 期 人數 % 
教任業已 i 1 - 5 10 5.6 
國退
父休 6 - 10 4 2.2 
思繼
想續 11 - 15 1 0.6 

1 
N: 178 未 填 163 91. 6 

表十八:

預計退休教師人數統計表

年 期 人數 % 

退預 1 - 5 21 11. 8 
休計

6 - 10 36 年距 20.2 
期離

11 年以上 67 37.6 

N: 178 未 填 54 30.4 

有
九
十
四
位
。
所
以
，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年
齡
屬
老
化
，
新
血
補
充
機
會
必
多
，
現
在
應
該
正
是
培
植
後
繼
教
師
時
刻
，
否
則
，

一
旦
需
求
殷
切
時
叉
缺
乏
兵
員
補
充
。

口
轉
業
與
任
教
興
趣

本
問
卷
曾
設
第
十
八
題
，
詢
問
是
否
有
意
放
棄
教
育
工
作
而
轉
業
，
填
答
問
卷
教
師
一
七
八
位
中
，
答
稱
有
意
轉
業
者
八

位
，
佔
填
答
人
四
﹒
五
%
'
轉
業
意
願
不
高
，
絕
大
部
份
教
師
皆
有
敬
業
精
神
，
教
師
工
作
仍
獲
大
部
份
教
師
喜
愛
。

本
間
卷
第
十
九
題
叉
詢
問
是
否
有
意
放
棄
擔
任
國
父
思
想
課
，
填
答
人
中
只
有
五
位
答
稱
有
意
放
棄
擔
任
國
父
思
想
諜
，

佔
填
答
人
二
﹒
八
%
'
最
大
部
份
教
師
無
意
放
棄
擔
任
國
父
思
想
課
，
執
著
精
神
，
令
人
感
佩
。

.
致
於
詢
及
講
授
國
父
思
想
課
興
趣
，
本
問
卷
第
二
十
二
題
詢
問
「
您
教
國
父
思
想
有
興
趣
嗎
?
有
那
些
困
難
，
一
請
簡
要
列

述
」
o
填
答
人
中
，
一
三
八
位
答
覆
有
興
趣
，
二
位
答
稱
沒
有
興
趣
，
四
十
七
位
未
填
答
，
經
查
閱
問
卷
填
答
情
況
，
一
二
八

位
肯
答
有
興
趣
者
中
，
有
很
多
位
特
別
加
強
語
氣
，
填
答
非
常
有
興
趣
，
十
分
有
興
趣
等
等
語
詞
，
經
查
二
位
被
列
入
無
興
趣

者
，
一
位
在
問
卷
上
僅
寫
「
無
」
氓
，
不
知
該
「
無
」
字
真
實
意
義
，
係
「
無
」
興
趣
，
抑
「
無
」
困
難
。
另
外
一
位
則
表
示

「
無
興
趣
，
教
材
不
好
，
管
得
太
多
」
'
若
就
該
教
師
填
答
問
卷
的
態
度
視
之
，
應
該
不
能
歸
之
於
「
無
興
趣
」
類
，
而
是
可

能
見
到
目
前
講
授
國
仗
，
思
想
所
發
生
的
一
些
病
態
，
而
有
灰
心
。
在
檢
查
問
卷
調
查
表
內
容
時
，
發
現
有
很
多
人
提
出
授
課
時

大
專
國
失
思
想
興
高
中
三
民
主
錢
師
實
結
稱
分
析

一
一
五



一
民
主
義
圖
嗯
，
報
第
十
期
(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)

一
一
六

間
不
夠
，
以
及
教
材
和
參
考
資
料
問
題
。
所
以
國
父
思
想
課
程
教
學
工
作
猶
待
大
家
努
力
，
編
寫
精
良
教
材
，
滅
少
和
高
中
三

民
主
義
內
容
重
夜
;
在
參
考
資
料
方
面
，
有
關
近
代
史
料
及
匪
情
資
料
都
是
教
師
蒐
集
困
難
的
重
心
，
圖
書
館
制
度
改
良
，
特

設
近
代
史
料
與
匪
情
資
料
室
，
當
有
助
於
增
進
國
父
思
想
教
學
。

表
十
九•• 

教
師
任
敬
意
願
調
查
統
計
表

興任 教放 意轉
趣教 意棄 願業

願任

N= 178 N=178 N=178 

未無有 未無有 未無有
任任 放放 轉轉
教教 棄棄 業業

興興 任任 意意
填趣趣 填教教 填願願

意意
願願

一 一 一

四 一 一五 二四

八二八 四九五 一九八

一 七 八 一八一

七一一 七九二 一一四. . . . . . . . . 
O 一九 九一八 八七五

九
、
教
材
內
容
與
性
質

表
二
十•• 

教
材
內
容
性
質
調
查
統
計
表

質性材教 容內材教

N= 178 N= 178 

未採自自 未完參依
用編編 全考噱

坊出講 自部部

填間版義 填定定定

出教 大大
版科 綱綱
教書

、
科 自
書

定

一九四 一 四八九八七七數人一一一

一九四

一五一一 五四

七二 O 九 三四 O 一%. . . . . . . . 
四八七一 二五 O 一

大
專
國
父
思
想
課
程
教
學
使
用
教
材
是
一
項
爭
論
聚
訟
紛
耘
的
問
題
，
高
中
以
下
的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都
有
統
一
一
欽
本

，
大
專
階
層
崇
尚
學
術
自
由
，
不
再
統
一
規
定
教
材
，
由
講
課
教
師
自
行
取
材
講
授
。
而
國
哎
，
思
想
蛀
課
博
大
，
內
容
浩
瀚
，

配
合
實
施
三
民
主
義
教
育
，
講
授
國
父
思
想
課
程
似
宜
配
合
各
系
科
基
本
學
識
，
如
此
始
能
相
得
益
彰
。
所
以
，
教
育
部
遂
訂

定
大
專
國
父
思
想
課
程
講
授
大
綱
，
由
各
任
課
教
師
自
行
決
定
講
授
內
容
。
本
研
究
問
卷
設
計
，
配
合
「
大
專
國
父
思
甜
與
高

中
三
民
主
義
教
材
適
切
劃
分
研
究
」
問
卷
內
容
，
有
關
劃
分
專
題
，
由
劃
分
研
究
專
題
詢
問
調
查
，
本
問
卷
部
份
提
出
詢
問
兩

題
。
第
二
十
題
詢
問
教
材
內
容

•• 

「
您
如
何
教
國
父
思
想
ω
依
據
部
定
大
綱
，
ω
參
考
部
定
大
綱
，
自
行
酌
定
，
ω
完
全
自
定



」
o
填
答
人
一
七
八
位
中
，
選
答
ω
者
有
七
十
七
位
，
選
答
ω
者
有
八
十
九
位
，
選
答
ω
者
有
八
位
，
四
位
未
予
增
答
，
各
佔

四
三
﹒
二
%
'
五
0
.
O
%
、
四
﹒
五
%
及
二
﹒
二
%
(
如
見
表
二
十
)
。

其
次
，
詢
及
教
課
時
採
用
教
材
的
性
質
，
攘
填
答
統
計
，
自
編
講
義
者
三
十
四
位
，
佔
一
九
﹒
一
%
'
自
編
出
版
教
科
書

者
十
九
位
，
佔
-
0
.
七
%
'
採
用
坊
間
出
版
教
科
書
者
九
十
四
位
，
佔
五
二
﹒
八
%
'
半
數
以
上
教
師
採
用
坊
間
既
已
出
版

教
科
書
，
所
以
，
坊
間
教
科
書
內
容
良
竅
，
允
宜
重
視
。

有
關
教
材
部
份
，
本
所
同
時
進
行
另
一
專
題
研
究
，
其
題
目
名
稱
為
「
大
專
團
哎
，
思
還
與
高
中
三
民
主
義
教
材
適
切
到
分

之
研
究
」
'
本
研
究
略
不
評
述
。

值
、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課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
京
﹒
研
究
問
卷
設
計
，
己
如
前
述
，
分
兩
類
四
表
，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課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部
份
亦
分
甲
、
乙
兩
衰
，
乙
表

由
各
校
教
務
處
填
報
，
甲
表
由
各
校
教
務
處
轉
送
各
任
課
教
師
填
答
。
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普
查
乙
表
調
查
結
果
，
己
分
析
敘
述
如
第
三
節
後
段
。
茲
就
甲
表
調
查
所
得
資
料
，
逐
題

分
析
如
後
。
本
節
專
就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教
師
填
答
問
卷
內
容
逐
題
分
析
。

一
、
性
別
與
年
齡

甲
表
收
回
共
七
O
三
份
，
其
中
性
別
的
分
配
，
男
性
有
五
四
五
位
，
佔
七
七
﹒
五
二
%
'
女
性
一
五
六
位
，
佔
二
二
﹒
一

九
%
，
有
二
位
未
填
性
別
。

年
齡
分
配
情
形
，
見
表
二
十
一
，
分
配
允
稱
平
均
，
年
青
的
四
項
，
換
言
之
，
四
五
歲
以
下
者
，
有
三
五
一
位
，
佔
半
數
，

四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佔
半
數
。
各
年
齡
階
層
沒
有
特
殊
顯
著
差
異
情
況
，
如
此
結
構
，
堪
稱
健
康
。
如
果
能
夠
加
強
新
陳
代
謝
，

補
充
新
血
，
則
平
均
年
齡
當
可
下
降
。
從
後
表
顯
示
資
料
觀
察
，
本
科
教
師
年
齡
沒
有
特
殊
顯
著
老
化
現
象
。

一
一
七

大
專
國
欠
恩
怨
興
高
中
三
民
主
羲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


一
民
主
援
學
報
第
十
期
(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)

一
一
八

表
二
十
了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教
臨
填
答
問
卷
性
別
年
齡
統
計
表

性
男 545 77.52% 

別
女 156 22.19% 

N=703 未 填 2 0.20% 

n歲以下 72 10.24 

羽-34 100 14.22 

年 35-39 104 14.79 

40-44 75 10.67 

45-49 65 9.25 

齡 切-54 74 10.53 

自-59 106 15.08 

ω~倒 71 10.10 

N=703 65歲以上 36 5.12 

一
一
、
黨
籍
與
黨
齡

三
民
主
義
課
教
學
有
其
歷
史
性
傳
統
，
其
前
身
為
「
黨
義
課
程
」
'
所
以
三
民
主
義
課
教
師
之
黨
籍
身
份
，
以
中
國
國
民

黨
籍
居
多
，
計
有
六
四
六
位
，
佔
九
一
﹒
八
九
%
'
黨
籍
欄
填
答
「
無
」
者
，
有
十
七
位
，
佔
二
、
四
二
%
'
未
填
答
者
四
十

位
，
估
五
﹒
六
九
%
o
填
答
「
無
」
者
，
是
否
包
含
有
所
謂
無
黨
籍
者
在
內
，
不
得
而
知
;
未
填
答
者
是
否
有
其
他
黨
派
人
士

在
內
，
亦
難
推
知
。

黨
齡
與
年
齡
、
近
似
正
比
，
但
是
左
表
二
十
二
之
統
計
發
生
缺
失
，
負
責
統
計
的
人
將
黨
齡
分
類
採
用
年
齡
分
類
相
同
等
階

，
以
致
黨
齡
二
十
九
年
以
下
者
達
二
八
九
位
，
失
去
真
實
反
映
效
果
。
黨
齡
不
是
本
研
究
的
重
心
，
所
以
雖
遇
統
計
有
缺
失
，

未
做
重
新
校
正
，
後
列
附
表
二
十
二
數
字
僅
供
參
考
。



表
二
十
二
•• 
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黨
籍
黨
齡
統
計
表

項 目 人數 % 

黨 中國國民黨 646 91.89 

籍
無 17 2.42 

N=狗3

未 填 40 5.69 

n年以下 389 

30--34 98 

黨
35--39 59 

的--44 60 

45--49 17 

齡 切--54 5 

55--59 3 

印~倒 2 

的年以上 2 

N=703 
未 填 11 

王
、
學

歷
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課
教
師
學
歷
，
經
填
答
統
計
如
下
表
，
以
大
專
院
校
畢
結
律
寫
多
，
共
計
五
七
三
位
，
估
填
答
人
七
。

三
人
之
八
一
﹒
五
%
'
碩
士
學
位
者
四
十
一
位
，
佔
五
﹒
八
三
%
。
如
此
分
配
應
稱
適
當
，
今
後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畢
業
生
進

入
高
被
中
學
教
書
現
象
，
日
趨
普
遍
，
學
歷
當
可
提
高
。

大
專
國
欠
思
想
與
﹒
雨
中
三
民
主
義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
九



A 
A略

t
f
h
r
H

引
v
f
t

民
主
聲
學
報
第
十
期
(
七
十
五
年
六
，
月
)

一
二O

表
二
十
三•• 

教
師
學
歷
統
計
表

學 歷 人數 % 

高中畢業 13 1. 85 

高 高中+進修 1 0.14 

高中+其他 10 1.42 

中 高中+進修+其他 1 0.14 

大專院校 306 43.53 

大 大專+進修 201 28.59 
專

院 大專+其他 48 6.83 

校

大事+進修+其他 18 2.56 

碩士 37 5.26 
碩

碩士+進修 4 0.57 

士 碩士+其他 。

進修 29 4.13 
其

他 其他 31 4.41 

N=703 未填 4 0.57 

四
、
專
任
學
校
類
別

填
答
問
卷
人
七
O
三
位
中
，
屬
於
公
私
立
高
中
者
二
八
一
位
。
公
私
立
高
級
職
業
學
校
者
三
九
一
位
，
各
佔
填
答
人
三
九

.
九
七
%
和
五
五
﹒
六
二
%
。
參
加
填
答
的
教
師
屬
高
職
教
師
略
多
於
高
中
教
師
。
教
師
有
二
九
二
位
兼
任
學
校
行
政
職
務
，

四
一
一
位
未
兼
任
何
行
政
職
務
，
其
百
分
比
為
填
答
人
之
四
一
﹒
五
四
%
和
五
八
﹒
四
六
%
〈
見
表
二
十
四
)
。



表
二
十
四
•• 

教
師
專
任
學
授
類
別
統
計
表

高
級
中
學
聘
請
兼
任
教
師
情
形
，
本
問
卷
調
查
整
理
統
計
結
果
，

計
兼
任
一
校
者
有
七
十
四
人
，
兼
任
二
校
者
有
五
人
。
本
問
卷
設
計
第

八
題
，
謂

•• 

「
如
係
兼
任
教
師
，
本
職
非
現
任
專
職
教
師
者
，
一
諱
的
列
出

專
職
單
位
名
稱
和
職
稱
」
'
經
統
計
，
僅
列
出
「
有
填
本
職
」
及
「
無

填
本
職
」
兩
欄
;
「
有
填
本
職
」
一
二
九
人
，
但
是
無
法
在
統
計
資
料

中
看
出
「
有
填
本
職
」
之
分
類
，
甚
至
有
答
卷
人
本
職
係
第
五
題
之
專

任
教
師
，
亦
在
本
題
填
列
本
職
，
所
以
該
項
統
計
失
真
，
已
屬
沒
有
意

義
的
統
計
資
料
，
誠
為
遺
憾
。
若
予
清
查
，
填
答
分
類
亦
屬
不
易
，
故

本
執
著
探
究
。

甲
表
由
教
師
填
答
之
兼
任
教
師
情
況
，
和
第
三
節
末
段
由
各
學
技
填
報
現
聘
專
兼
任
教
師
情
況
分
析
比
較
，
顯
有
甚
大

差
距
，
似
以
後
者
較
具
可
信
度
，
請
參
闊
前
節
未
段
分
析
，
見
表
八
及
其
分
析
說
明
。

學
校
類

公
立
高
中

私
立
高
中

公
立
高
職

私
立
高
職

未
填

兼
任
學
校
行
政
職
務

未
兼
學
校
行
政
職
務

7J1j 

人
數

一
七
六

-
O
五

二
四
四

一
四
七

一
一
一
一

二
九
二

四
一
一

% 
二
五
﹒
O
四

一
四
﹒
九
四

三
四
﹒
七
。

二
O

﹒
九
一

四
﹒
四
一

四
一
﹒
五
四

五
八
﹒
四
六

五
、
兼
任
教
師

六
、
授
課
情
形

本
問
卷
第
九
題
，
詢
問
專
兼
任
教
教
課
情
形
，
製
成
統
計
表
如
下
，
從
表
中
分
析
，
顯
示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和
公
民
科

及
國
文
科
之
教
師
五
通
性
較
大
。
在
本
稅
究
調
查
中
，
填
答
者
七
O
三
位
專
兼
任
教
師
內
，
擔
任
教
課
情
形
，
專
兼
任
兩
項

A且
剖
，
三
民
主
義
科
九
五
四
小
時
，
公
民
科
五
四
八
小
時
，
國
文
科
六O
二
小
時
。
如
此
五
通
教
學
，
似
廳
稱
正
常
，
因
為

現
行
教
師
教
課
時
數
，
礙
於
現
定
，
極
難
避
免
相
五
搭
配
、
支
援
情
事
，
前
述
三
科
教
師
相
五
搭
配
，
-
種
無
窒
礙
，
亦
稱
目

前
可
行
辦
法
之
最
佳
途
徑
。

表
二
十
五

•• 

專
兼
任
教
師
科
目
統
計
表

科目 時數

一民 644 
主義

公民 358 
專

國文 517 
任
歷史 79 

教

地理 5 
師

理化 。
英文 15 

數學 2 

其他 128 

一民 310 
主義

公民 190 

國文 85 
兼
歷史 14 

任

地理 4 
教
理化 。

師

英文 。
數學 。
其他 147 

大
專
國
父
思
想
與
高
中
三
民
主
義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


甘
教
師
資
格

問
卷
甲
表
第
十
題
，
調
查
教
師
登
記
科
目
，
經
統
計
如
左
列
表
，
具
有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合
格
登
記
者
計
有
三
五
九
人
，

佔
填
表
人
七O
三
人
之
五
一
﹒
一
%
，
其
中
具
有
三
民
主
義
單
一
科
合
格
登
記
教
師
四
十
三
人
，
二
科
登
記
合
格
，
並
含
三
民

主
義
科
者
一
七
二
人
，
三
科
登
記
合
格
者
一
四
四
人
，
顯
示
高
級
中
學
教
師
教
課
資
格
趨
向
多
元
性
，
具
有
多
科
任
教
資
格
，

方
便
校
內
排
課
作
業
，
增
加
教
師
相
互
間
支
援
及
互
通
性
。

但
是
，
調
查
的
獲
資
料
顯
示
，
目
前
尚
有
三
三
一
人
，
佔
填
答
人
之
四
四
﹒
四
%
'
具
有
教
師
合
格
登
記
資
格
，
但
是
不

具
有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合
格
登
記
;
這
項
資
料
顯
示
配
課
的
嚴

重
性
，
亦
否
定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互
通
性
，
吾
人
雖
然
不
固
執

堅
持
三
民
主
義
科
必
須
由
三
民
主
義
科
單
一
科
合
格
教
師
任
教

，
贊
成
與
他
科
相
互
引
援
，
建
立
互
通
性
，
但
是
若
不
具
有
三
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合
格
登
記
，
則
顯
示
係
臨
時
拉
快
配
課
，
即
使

是
已
經
任
教
該
科
今
年
，
但
是
迄
不
辦
理
該
科
教
師
合
格
登
記

，
仍
有
莫
大
缺
憾
。

另
外
尚
有
三
十
二
人
未
予
填
答
，
是
否
係
不
具
有
任
何
一

科
之
教
師
合
格
登
記
，
頗
值
重
視
。

這
項
教
師
資
格
調
查
，
證
明
專
職
任
教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
人
數
不
多
，
兼
具
任
教
三
民
羊
義
科
及
其
他
科
者
總
數
三
百
餘

人
，
約
佔
填
答
人
數
之
半
，
而
有
將
近
半
數
教
師
不
具
三
民
主

義
科
任
課
合
格
資
格
混
跡
其
中
，
情
況
應
稱
嚴
重
，
值
得
重
視

糾
正
。

九

I
j
i
i
i
:
q

川
叫
刊
J

叫
川
計
叫
刊
刊
而
汁
叫d
j川
啥
?
叫
“
剝
削
朝
日
他
沛
開
心
刊
閉
的
f
i
別
叫
剝
削
則
問

三
民
主
義
學
報
第
十
期
(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)

七
、
資
格
與
年
資

一
• 

一• 
一

表
二
十
六•• 

教
師
資
格
登
記
統
計
表

登
記
科
目

一
科
、
三
民
主
義
科

二
科
、
含
三
民
主
義
科

三
科
，
含
三
民
主
義
科

一
科
，
非
三
民
主
義
科

一
科
，
不
合
三
民
主
義
科

二
科
，
不
合
三
民
主
義
科

未
填

人
數四

三

一
七
二

一
四
四

八
七

九
六

三
一
九

一
一
一
一
一

1 

% 六
﹒
一
一
一

二
四
﹒
四
七

二
0
.
四
八

三
了
三
八

一
一
二
﹒
六
六

一
八
﹒
三
五

四
﹒
五
五



白
教
師
年
資

填
答
問
卷
七
O
三
位
，
其
年
資
，
經
統
計
列
表
如
左
，
擔
任
高
級
中
學
校
教
師
年
資
分
配
情
形
，
如
表
中
所
列
，
大
部
份

集
牛
在
二
十
年
以
下
，
其
分
配
相
當
均
勻
，
只
有
任
教
十
一
年
至
十
五
年
欄
，
略
顯
突
出
，
人
類
較
多
，
顯
示
新
血
補
充
良
好

，
逐
年
有
新
人
參
加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教
師
行
列
。
年
資
在
二
十
年
以
上
者
人
數
劇
降
，
本
研
究
缺
乏
適
當
資
料
說
明
這
項
現
象

的
原
因
，
只
能
臆
測
推
斷
兩
項
可
能
性
，
第
一
項
是
否
高
級
中
學
教
師
在
任
教
二
十
年
後
，
年
齡
在
四
十
五
歲
至
五
十
五
歲
之

間
，
有
提
前
退
休
或
轉
業
離
開
高
中
教
師
崗
位
情
事
。
第
二
項
是
配
合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年
資
統
計
資
料
推
測
，
是
否
參

加
本
研
究
問
卷
填
答
之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多
數
屬
於
年
資
較
淺
，
換
言
之
，
年
齡
較
青
壯
者

-
2
年
資
高
深
者
，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科

教
師
較
少
，
因
此
本
研
究
統
計
出
現
高
中
任
教
師
資
年
資
在
二
十
年
以
上
者
之
人
數
還
降
。

表
二
十
七•• 

教
師
年
資
統
計
表

' ••• 

、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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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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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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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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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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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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泊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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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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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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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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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36 
未 l l 
填以 40

上

擔
任
高
中
教
師
年
資

人
數
%

一
三
五
一
九
﹒
二
。

一
二
五
一
七
﹒
七
八

一
七
三
二
四
﹒
六
一

一
三
O

一
八
﹒
四
九

五
六
七
﹒
九
七

四
O

五
﹒
六
九

一
五
二
﹒
三
二

七
一
﹒

O
O

O 一
一
一
一

大
專
國
#
λ思
想
興
高
中
三
民
主
技
師
質
結
梢
分
析 一

一一. 
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年
資

人
數
%

二
二
六
二
一
了
一
五

一
八
一
一
五
﹒
七
五

一
四
O

一
九
﹒
九
一

八
五
士
了
。
九

二
三
三
﹒
二
七

一
一
一
﹒
五
六

三

0
.
四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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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四

四
﹒
八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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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民
主
援
學
報
第
十
期
(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)

查
閱
表
中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年
資
欄
統
計
資
料
，
顯
示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之
年
資
集
中
在
十
五
年
以
下
，
以
第

一
階
段
之
五
年
以
下
者
為
數
最
多
，
有
二
二
六
人
，
佔
填
答
人
七

O
Z
一
人
之
三
二
﹒
一
五
%
;
往
後
，
每
一
階
段
，
遞
減
約
四

十
人
左
右
，
年
資
在
十
六
年
以
上
似
有
增
速
降
滅
。
情
形
，
這
項
資
料
，
是
否
足
以
說
明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耐
均
屬
青
壯
派
教

師
，
年
資
升
增
後
，
就
有
逐
漸
轉
任
其
他
課
程
情
事
，
所
以
遞
滅
快
速
。

但
是
倘
若
將
表
中
兩
欄
，
擔
任
高
級
中
學
教
師
年
資
與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年
資
瀾
相
比
較
，
叉
不
但
難
以
佐
證
前
說

之
正
確
性
，
甚
至
還
有
可
能
否
定
前
說
，
因
為
第
二
欄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年
資
十
年
以
下
者
人
數
均
較
第
一
欄
擔
任
高
中
教

師
年
資
欄
人
敢
為
多
，
這
些
教
師
人
數
增
多
豈
不
是
證
明
教
師
在
高
級
中
學
任
教
年
資
高
於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年
資
，
換

言
之
，
這
些
教
師
是
先
入
高
級
中
學
擔
任
教
師
，
講
授
其
他
課
程
，
然
後
轉
任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，
所
以
，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
師
年
資
淺
的
教
師
多
於
同
階
段
年
資
之
高
級
中
學
教
耐
人
數
。
但
是
兩
欄
比
較
，
第
二
欄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年
資
欄
之
人
數

隨
年
資
增
加
之
降
低
減
少
快
於
第
一
欄
，
請
參
見
前
表
兩
欄
互
相
對
比
即
為
明
證
(
請
參
見
表
二
十
七
)
。

從
另
外
一
個
角
度
研
析
，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年
資
小
者
之
人
數
增
加
，
不
見
得
是
好
現
象
，
健
康
狀
況
，
也
許
更
容
易

說
明
各
校
配
課
情
形
，
日
趨
嚴
重
，
因
為
三
民
主
義
科
配
課
情
形
普
遍
時
，
涉
及
三
民
主
義
教
學
之
教
師
人
數
增
多
，
倘
若
將

三
民
主
義
科
賦
予
專
職
教
師
擔
任
，
任
課
教
師
集
中
，
教
師
人
數
減
少
，
所
以
前
表
顯
示
資
料
只
能
說
出
參
與
教
學
人
數
增
多

，
甚
難
評
述
良
蔽
優
劣
。

一
二
四

八
、
轉
業
與
任
教
興
趣

本
研
究
問
卷
第
十
三
題
，
會
詢
問
填
答
人

•• 
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科
有
興
趣
嗎
?
根
據
填
答
統
計
，
答
稱
有
興
趣
者
達
六
三
一

人
，
佔
填
答
人
之
八
七
﹒
二
%
'
選
答
沒
有
興
越
者
十
二
人
，
是
屬
少
數
，
表
達
意
志
較
強
;
未
填
答
者
有
七
十
八
人
，
態
度

中
性
，
不
置
有
無
。

第
十
四
題
詢
問
填
答
人•• 

「
有
意
放
棄
教
育
崗
位
轉
業
嗎
?
」
據
填
答
統
計
結
果
，
有
五
十
人
表
示
有
意
放
棄
教
育
崗

位
，
但
是
本
研
究
電
腦
統
計
沒
有
做
交
叉
分
析
，
尋
找
這
五
十
人
的
背
景
資
料
，
大
致
上
應
該
可
以
臆
測
有
意
放
棄
教
育
崗
位



表
二
十
八•• 

教
師
志
趣
統
計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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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六四八

% 
九二八
七一二

'
轉
業
的
填
答
人
，
正
常
情
況
下
，
嗤
該
是
屬
於
上
一
題
填
答
「
沒
有
興
趣
」
和
「
未
填
答
」
兩
者
人
選
。
顯
性
的
表
示
對
於
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和
隱
性
的
不
表
示
興
趣
者
，
都
比
較
易
於
有
意
放
棄
教
育
崗
位
，
轉
任
他
業
，
當
然
，
第
十
三
題
表
示
對

於
任
教
三
民
主
義
沒
有
興
趣
者
，
不
足
以
完
全
證
明
對
教
育
崗
位
沒
有
興
趣
，
而
蓄
意
轉
業
。

第
十
五
題
叉
詢
問
填
答
人

•• 

「
有
意
放
棄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嗎
?
」
'
填
答
統
計
結
果
，
有
六
十
二
人
表
達
有
意
放
棄
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的
意
願
o

上
述
三
項
問
題
，
填
答
結
果
，
獲
得
二
項
有
意
義
的
答
案
，
第
一
項
，
對
於
教
育
崗
位
沒
有
放
棄
意
思
而
轉
業
者
佔
絕
大

多
數
，
達
八
六
﹒
六
三
%
。
對
於
三
民
主
義
教
學
，
有
興
趣
者
佔
絕
大
多
數
，
八
七
﹒
二
O
%
，
無
意
放
棄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教

師
者
亦
是
絕
大
多
故
，
佔
八
四
﹒
二
一
%
'
顯
示
教
師
們
專
業
敬
業
精
神
。
第
二
項
，
對
於
教
育
崗
位
有
意
放
棄
轉
業
者
和
表

中
前
後
比
較
，
第
一
欄
興
趣
欄
中
之
沒
有
興
趣
和
第
二
欄
轉
欄
中
之
有
意
轉
業
者
，
及
第
三
欄
有
意
放
棄
三
民
主
義
教
學
三
者

數
字
五
變
性
，
外
加
未
填
者
人
數
之
變
化
，
頗
堪
尋
味
。
有
意
放
棄
三
民
主
義
教
學
者
與
未
填
者
之
和
為
一
一
一
人
，
有
意
放

棄
教
育
崗
位
，
轉
業
者
與
未
填
者
之
和
則
為
九
四
人
，
對
於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沒
有
興
趣
者
與
未
填
者
之
和
則
為
九
十
人
，

三
項
人
數
遞
增
，
以
有
意
放
棄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人
數
為
多
，
不
過
就
總
數
比
率
而
言
，
仍
屬
偏
低
。

九
、
配
課
與
糾
正
辦
法

大
專
國
欠
思
想
興
高
中
三
民
主
羲
師
費
結
構A
f

一
二
五



一
民
主
義
學
報
第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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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五
年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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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一
六

填
答
問
卷
統
計
結
果
，
一
六
七
人
答
稱
有
配
課
情
形
，
佔
二
三
﹒
七
六
%
'
四
六

O
人
答
稱
沒
有
配
課
情
事
，
估
六
五
.

四
三
%
'
未
填
答
者
七
十
六
人
，
佔

-
0
.
八
一
%
。

但
是
，
問
卷
第
十
七
題
要
求

•• 

「
如
有
(
配
課
)
，
原
因
何
任
?
請
簡
要
列
述
」
'
均
有
一
七
六
人
填
答
配
課
原
因
，
較

前
述
答
稱
有
配
課
情
事
者
一
六
七
人
多
出
九
人
。
顯
示
填
答
人
所
在
學
校
雖
然
沒
有
配
課
情
事
，
但
是
表
達
陳
述
發
生
配
課
的

原
因
。
經
翻
閱
間
卷
，
所
列
述
原
因
，
歸
類
大
概
有
下
列
幾
點.• 

第
一
點
•• 

學
校
班
級
少
，
不
足
以
聘
請
一
位
或
二
位
專
任
教
師
，
專
職
教
授
三
民
主
義
科
。

第
二
點

•• 
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教
師
鐘
點
多
，
若
完
全
排
教
三
民
主
義
，
班
級
必
多
，
作
業
批
改
負
擔
太
重
，
所
以
權
宜
之
計

，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和
其
他
科
目
教
師
相
互
支
援
配
課
。

第
三
點

•• 

主
科
時
數
固
定
，
排
課
時
不
是
不
足
，
便
是
超
遂
鐘
點
，
所
以
學
校
常
以
三
民
主
義
時
數
作
為
調
補
。

第
四
點•• 

三
民
主
義
課
和
公
民
課
教
師
互
動
性
，
有
時
配
合
導
師
時
數
，
勉
作
配
課
。

本
研
究
問
卷
第
十
八
題
，
徵
詢
「
糾
正
三
民
主
義
配
課
情
形
，
有
何
具
體
有
效
方
法
」
?
經
填
答
問
卷
，
有
二
八
二
人
陳

述
糾
正
辦
法
，
佔
填
答
人
七
O
三
人
之
四
0
.

一
一
%
o
經
翻
閱
卷
填
答
糾
正
辦
法
，
歸
類
而
言
，
大
概
可
分
下
列
幾
項
•• 

第
一
•• 

責
成
校
長
及
教
務
處
恰
遵
規
定
，
不
得
任
意
配
課
，
倘
有
實
情
需
要
，
唔
先
報
備
核
准
，
否
則
應
予
議
處
。

第
二•• 

倘
若
基
於
事
實
需
要
，
必
須
謹
慎
調
配
，
而
且
必
限
具
有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登
記
合
格
證
書
者
為
限
，
不
得
任
意

配
課
。第

三
一•• 

列
入
教
育
行
政
當
局
督
學
視
導
範
圈
，
倘
有
遠
失
情
事
，
列
入
校
長
考
績
，
並
予
議
處
。

第
四

•• 

嚴
限
具
有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登
記
合
格
者
專
職
講
教
，
不
准
有
配
課
情
事
。

第
五•• 

三
民
主
義
課
程
與
思
想
教
育
的
課
程
，
國
家
民
族
意
識
不
強
者
，
絕
對
不
可
擔
任
，
如
發
生
偏
差
，
校
長
及
教
務

主
任
應
受
連
帶
之
處
分
，
如
此
將
慎
選
師
資
。

第
六•• 

增
強
在
職
訓
練
，
擔
任
三
民
主
義
課
教
師
鷹
有
進
修
機
會
，
增
加
取
得
三
民
主
義
科
合
格
教
師
登
記
。

第
七

•• 

「
配
課
並
無
缺
失
，
具
應
推
廣
，
使
人
人
能
教
三
民
主
義
，
人
人
研
究
三
民
主
義
，
人
人
在
思
想
上
革
命
動
員
，

否
則
思
想
教
育
之
責
任
似
乎
全
落
在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之
身
，
別
的
老
師
則
不
懂
、
不
管
、
不
學
，
則
思
想
教
育
將
成
為
少
數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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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
」
看
到

F
守

M
A事

J
A

之
事•••..• 

應
使
人
人
參
與
，
把
思
想
教
育
全
面
動
員
起
來
」
。

綜
合
上
述
，
對
於
是
否
准
予
配
課
抑
應
專
職
教
講
三
民
主
義
課
程
，
引
發
兩
種
不
同
意
見
，
一
種
主
張
專
教
，
另
外
一
種

主
張
廣
泛
配
課
。
其
實
第
三
種
意
見
，
折
衷
的
意
見
人
數
甚
多
，
換
言
之
，
不
反
對
有
配
課
情
事
，
但
是
堅
決
主
張
必
須
具
有
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合
格
登
記
證
書
者
，
始
准
配
課
執
教
，
同
時
希
望
師
大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加
強
培
養
合
格
教
師
，
已
配
課
教

講
三
民
主
義
課
，
而
未
具
有
合
格
登
記
證
書
者
，
應
予
暑
期
在
職
進
修
，
以
幫
助
教
師
取
得
合
格
登
記
資
格
，
共
同
參
與
三
民

主
義
課
教
學
，
擴
大
教
師
陣
容
，
增
加
研
習
三
民
主
義
機
會
。

陸
、
結
論

中
華
民
國
教
育
是
三
民
主
義
教
育
，
亦
即
以
實
現
三
民
義
為
目
的
之
教
育
。
三
民
主
義
教
育
涵
蓋
各
階
層
各
學
科
之
教
育
。

三
民
主
義
教
育
中
，
有
小
學
的
「
生
活
與
倫
理
」
'
國
中
的
「
公
民
與
道
德
」
'
高
中
的
「
公
民
」
和
「
三
民
主
義
」
'

大
專
的
「
國
安
思
想
」
'
這
些
課
程
瀝
合
起
來
，
構
成
一
門
新
的
學
科
，
總
稱
之
謂
「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」
'
或
稱
之
謂
「

三
民
的
教
育
」
。

中
華
民
國
的
三
民
主
義
教
育
是
涯
聚
「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」
和
其
他
人
文
、
社
會
、
自
然
理
工
學
科
而
成
，
就
像
滾
滾

長
江
是
一
灌
聚
大
小
主
流
和
支
流
而
成
一
樣
，
但
是
「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」
是
主
流
。
中
華
民
國
三
民
主
義
教
育
應
從
「
三
民
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」
﹒
著
手
，
各
類
學
科
都
貫
之
以
三
民
主
義
的
精
-
神
，
則
中
華
民
國
三
民
主
義
教
育
始
有
大
成
。
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和
大
專
院
校
園
欠
思
想
是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的
重
心
。
教
學
成
放
與
師
資
良
募
關
係
密
切
，
而
師

資
則
來
自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，
所
以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辦
理
良
級
將
轉
婊
於
下
游
的
高
中
三
民
主
義
及
大
專
國
欠
思
想
教
學
。

師
大
三
民
主
義
研
蜜
附
會
完
成
「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現
況
、
改
進
及
發
展
」
專
題
研
究
一
件
，
肯
定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辦
理
成
妓

後
，
叉
繼
續
本
研
究
。

本
研
究
原
計
畫
為
「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及
大
專
院
校
國
哎
，
思
想
教
師
普
查
」
'
經
時
卷
調
查
後
，
因
為
大
專
院
校
園
父

思
想
教
師
問
卷
填
答
罔
收
率
僅
達
三
五.• 

二
一
%
'
難
以
完
善
構
成
「
普
查
」
要
件
，
遂
易
名
為
「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」
o
全
名
定

二
一
七

犬
，
帶
幽
#
〈
思
想
興
高
中
三
民
主
義
師
資
笛
卿
分
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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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「
大
專
國
父
思
想
謀
與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課
師
資
結
構
分
析
研
究
」

0

甘
、
學
校
類
別
分
析

調
查
大
專
院
校
共
-
O
六
梭
，
獲
得
填
報
資
料
者
七
十
三
授
，
佔
六
八
﹒
九
%
。
在
調
查
學
校
中
，
以
五
專
及
五
專
和
二

、
二
一
專
混
合
的
校
類
居
多
，
達
七
二
所
，
佔
全
國
大
專
院
校
總
數
之
六
七
﹒
九
%
o
五
專
課
程
設
計
有
關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
者
，
設
「
公
民
」
及
「
國
父
思
想
」
，
其
間
缺
少
「
三
民
主
義
」
一
科
，
所
以
五
專
之
「
公
民
」
及
「
國
父
思
想
」
課
程
應
予

加
重
。
五
專
校
數
和
學
生
人
數
均
多
，
畢
業
後
將
為
社
會
中
堅
份
子
，
所
以
，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的
教
學
應
予
特
別
重
視
!

高
級
中
學
共
調
查
三
八
四
梭
，
計
公
立
高
中
七
十
八
校
，
公
立
高
職
九
十
一
校
，
私
立
高
中
一
O
二
梭
，
私
立
高
職
一
一

三
校
。
顯
示
高
職
多
於
高
中
，
私
立
高
中
、
高
職
叉
多
於
公
立
。
高
職
缺
少
升
學
競
爭
，
在
學
期
間
較
易
受
忽
視
，
所
以
三
民

主
義
教
學
工
作
應
勿
忽
視
高
職
部
份
，
亟
宜
加
強
重
視
。

白
師
資
分
析•• 

ω
性
別
、
年
齡

•• 

大
專
院
校
園
父
思
想
師
資
以
男
性
為
多
，
男
性
教
師
四
五
六
位
，
佔
教
師
總
數
五
O
四
位
之
九

0
.
五
%
'
女
性
四
0
位

，
佔
七
﹒
九
%
，
就
填
答
問
卷
教
師
一
七
八
位
分
析
，
男
性
一
五
八
位
，
佔
填
答
人
三
四
﹒
六
%
'
女
性
一
四
位
，
佔
三
五
­

O%o 

高
紋
中
學
填
答
問
卷
教
師
七
O
三
位
，
男
性
有
五
四
五
位
，
佔
七
七
﹒
五
%
'
女
性
一
五
六
位
，
佔
二
二
﹒
二
%
。
就
目

前
大
學
女
生
人
數
增
加
而
言
，
今
後
中
學
教
師
女
性
必
趨
增
加
。

大
專
院
校
園
父
思
想
教
師
年
齡
分
配
，
略
顯
老
化
，
六
十
歲
以
上
者
有
二
O
九
位
，
佔
總
人
數
五
O
四
位
之
四
一
﹒
五
%

;
其
中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一
一
五
位
，
佔
二
二
﹒
八
%
'
若
能
加
強
退
休
，
對
於
引
進
後
進
年
育
教
師
將
有
助
益
。
根
據
統
計

，
顯
示
兩
項
情
況
，
一
為
四
十
歲
以
下
者-A數
有
三
二
位
，
佔
二
六
﹒
O
%
'
表
示
年
青
教
師
新
進
機
會
已
漸
增
加
;
二
為
四

十
歲
至
六
十
歲
者
比
率
較
弱
，
顯
示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引
進
曾
有
斷
層
現
象
。

高
級
中
學
師
資
按
填
答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年
齡
分
析
均
勻
，
以
四
十
五
歲
為
中
界
緒
，
中
界
線
前
後
幾
乎
各
佔
半
數
;
結
前

以
三
十
歲
至
四
十
歲
人
數
較
多
，
總
後
則
以
五
十
五
歲
至
五
十
九
歲
人
數
較
多
，
詳
見
前
文
分
析
。
綜
合
而
言
，
似
無
老
化
現

一
二
入



象
。

ω
黨
籍
、
學
歷

根
攘
調
查
問
卷
填
答
資
料
統
計
，
以
中
國
國
民
黨
員
居
多
，
大
專
院
校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有
一
七
二
位
是
中
國
國
民
黨
籍
，

佔
填
答
人
一
七
八
位
之
九
六
﹒
六
%
;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有
六
四
六
位
，
佔
填
答
人
七

O
三
位
之
九
一
﹒
八
九
%
。
但

是
有
十
七
位
填
答
無
黨
籍
，
四
十
位
未
予
填
答
，
值
得
重
視
。

大
專
院
校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總
數
五O
四
位
中
，
有
二
三
九
位
係
大
專
院
校
畢
業
以
上
程
度
，
佔
四
七
﹒
四
%
'
碩
士
級
程

度
有
二
一
一
位
，
佔
四
一
﹒
九
%
o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中
碩
士
級
教
師
人
數
已
見
增
多
，
這
是
設
立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的
成
呆
，

但
是
博
士
級
教
師
人
數
略
嫌
不
夠
，
僅
二
十
七
位
，
倘
若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普
設
博
士
班
，
當
可
逐
漸
提
升
國
欠
思
想
教
師
水

自
P
T
O:
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學
歷
，
亦
以
大
專
院
校
畢
結
生
為
多
，
共
計
五
七
三
位
，
佔
填
答
人
七

O
三
位
之
八
一
﹒
五
%

'
碩
士
學
位
教
師
有
四
十
一
位
，
佔
五
﹒
八
三
%
'
略
嫌
少
此
?
但
是
今
後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畢
業
生
進
入
高
級
中
學
教
書
現

象
日
趨
普
遍
，
學
歷
當
可
提
高
。
現
行
碩
士
學
位
加
敘
薪
資
級
位
，
對
於
高
學
位
者
，
進
入
基
層
教
育
單
位
，
如
小
學
、
國
中

，
具
有
鼓
勵
功
妓
o

ω
資
格
、
年
資

教
師
專
兼
任
問
題
，
常
為
評
議
話
題
，
根
據
調
查
統
計
，
大
專
院
授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填
答
人
一
七
八
位
中
，
公
私
立
大
專

院
校
專
任
教
師
為
三
八
位
，
佔
七
七
﹒
五
四
%
，
有
三
十
二
位
未
予
填
答
，
八
位
則
填
答
高
中
教
師
，
顯
然
係
三
民
主
義
研

究
所
畢
業
生
，
在
高
級
中
學
擔
任
專
任
教
師
，
兼
教
大
專
院
校
國
父
思
想
課
程
。
但
是
在
兼
任
教
師
欄
調
查
時
，
則
有
四
十
位

兼
任
教
師
分
布
於
公
私
立
大
專
院
校
中
。

高
級
中
學
兼
任
教
師
情
形
不
如
大
專
院
校
普
遍
，
本
問
卷
調
查
統
計
有
七
十
四
位
兼
任
一
校
，
五
位
兼
二
校
，
但
是
在
調

查
兼
任
教
師
本
職
欄
時
，
因
填
答
人
誤
填
甚
多
，
路
本
職
原
屬
高
中
專
任
教
師
者
亦
重
被
填
寫
，
所
以
統
計
失
真
，
誠
屬
遺
憾
。

關
於
教
師
資
格
，
大
專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填
答
人
一
七
八
位
中
，
有
二
七
位
持
有
教
育
部
審
定
教
師
資
格
證
書
，
佔
八
四

.
八
%
o
填
答
問
卷
教
師
以
講
師
居
多
，
專
兼
任
講
師
達
八
十
位
，
教
授
及
副
教
授
之
和
則
為
七
十
五
位
，
未
填
類
別
者
二
十

大
，
辱
國
次
思
想
興
高
中
三
民
主
羲
師
質
結
稍
分
析
三
一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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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位
。
該
項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國
哎
，
思
想
教
師
邁
向
年
青
化
，
﹒
講
師
級
教
師
增
多
，
除
宜
鼓
勵
教
師
年
青
化
外
，
亦
宜
鼓
勵
年
青

教
師
研
究
進
修
，
特
別
宜
鼓
勵
進
修
高
學
位
研
究
，
增
強
教
師
陣
容
。

高
級
中
學
方
面
，
具
有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合
格
登
記
者
佔
填
答
人
七
O
三
位
之
三
五
九
位
，
計
五
一
﹒
O
七
%
'
尚
祇
半

數
強
，
換
言
之
，
尚
有
將
近
半
數
教
師
，
不
具
有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合
格
登
記
，
情
況
堪
稱
嚴
重
，
教
育
行
政
機
關
應
層
令
各

校
迅
速
糾
正
，
凡
不
具
有
該
科
合
格
教
師
登
記
者
，
嚴
格
禁
止
任
意
配
課
，
倘
有
校
長
或
教
務
主
任
故
遠
情
事
，
應
受
行
政
處

分
。

致
於
任
教
本
科
年
資
，
按
理
應
和
教
師
年
齡
及
擔
任
教
師
年
資
成
正
比
，
但
是
比
較
結
果
，
擔
任
本
科
大
專
國
父
思
想
或

三
民
主
義
年
資
均
較
擔
任
教
師
年
資
為
淺
。
例
如
年
資
為
一
至
五
年
者
而
言
，
大
專
任
教
者
為
四
十
八
位
，
而
任
教
國
父
思
想

者
提
升
為
五
十
六
位
，
任
教
高
中
者
為
三
二
五
位
﹒
但
任
教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科
者
升
為
二
二
六
位
，
這
項
統
計
說
明
有
資

深
教
師
改
教
本
科
，
但
是
從
另
一
角
度
分
析
，
年
資
高
升
，
任
教
國
父
思
想
或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教
師
人
數
降
低
滅
少
快
於

大
專
院
校
或
高
級
中
學
任
教
人
數
，
顯
示
年
資
上
升
，
有
改
敬
他
科
情
事
。

ω
轉
業
、
退
休

本
科
教
師
絕
大
部
份
都
有
高
度
專
業
、
敬
業
精
神
，
大
專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有
一
二
八
位
強
調
有
興
趣
擔
任
本
科
教
師
，
佔

填
答
人
七
一
﹒
九
一
%
'
高
級
中
學
有
六
三
二
位
，
佔
填
答
人
八
七
﹒
二
O
%
。

在
大
專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填
答
人
中
有
意
轉
業
者
八
位
，
有
意
放
棄
教
育
崗
位
者
五
位
。
在
高
級
中
學
教
師
填
答
人
中
，
有

意
轉
業
者
五
十
位
，
有
意
放
棄
教
育
工
作
崗
位
者
六
十
二
位
，
所
佔
比
率
均
甚
低
。

退
休
問
題
在
大
專
院
校
較
易
發
生
退
而
不
休
問
題
，
根
據
調
查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年
逾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，
有
一
一
五
人
之

多
，
佔
教
師
總
人
數
五
O
四
位
之
二
二
﹒
八
二
%
;
本
研
究
問
卷
填
答
人
中
，
年
逾
六
十
五
歲
者
有
三
十
二
位
，
佔
填
答
人

一
七
﹒
九
八
%
，
但
是
填
答
業
已
退
休
者
僅
十
五
人
，
其
他
人
均
不
予
填
答
0

年
長
教
師
不
退
，
阻
塞
後
進
培
養
歷
練
，
似
為

問
題
之
癥
結
，
大
專
院
校
年
高
教
師
退
而
轉
進
擔
任
研
究
指
導
教
授
及
加
強
著
述
，
教
導
後
進
，
發
揮
功
能
，
必
有
助
於
提
升

，
本
科
教
學
研
究
。

制W教
材
、
配
課

一
三0
4



大
專
院
校
授
課
講
求
學
術
自
由
，
所
以
國
父
思
想
科
迄
無
統
一
教
材
，
由
教
育
部
訂
定
教
學
大
綱
，
任
由
教
師
自
由
裁
量

，
其
優
點
在
於
授
予
任
課
教
師
極
大
幅
度
自
由
選
材
權
，
同
時
更
可
以
配
合
學
校
班
級
系
科
類
別
，
加
重
國
份
人
，
思
想
相
關
內
容

，
使
學
生
易
於
接
受
，
亦
符
合
科
際
整
合
原
理
，
國
父
思
想
課
程
內
容
浩
瀚
'
誠
為
推
行
科
際
整
合
最
佳
材
料
。
希
望
擔
任
大

專
院
校
園
欠
思
想
教
師
宜
特
別
注
意
科
際
整
合
式
的
教
材
，
俾
提
高
學
生
學
習
興
趣
，
增
進
國
父
思
想
教
學
功
能
。
關
於
大
專

國
父
思
想
與
高
中
三
民
主
義
教
材
適
切
劃
分
，
避
免
教
材
重
復
，
亦
為
提
高
學
習
興
趣
應
予
實
視
問
題
之
一
，
已
有
另
案
專
題

研
究
。高

級
中
學
礙
於
教
師
授
課
時
數
，
幾
乎
甚
難
避
免
不
將
三
民
主
義
列
入
配
課
行
列
，
中
南
部
班
級
較
少
學
校
更
屬
常
見
。

配
課
既
屬
難
以
避
免
，
則
配
課
教
師
必
要
求
具
有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合
格
登
記
。
蓋
高
級
中
學
教
師
常
具
有
數
科
合
格
登
記
，

鼓
勵
教
師
參
加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登
記
，
取
得
合
格
登
記
後
，
始
得
配
課
教
授
三
民
主
義
。

綜
合
上
述
，
若
欲
達
成
三
民
主
義
教
育
目
的
，
必
須
以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為
主
流
，
各
學
科
貫
之
以
三
民
主
義
的
精
神

;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中
以
高
級
中
學
三
民
主
義
課
及
大
專
國
父
思
想
課
為
重
心
。
高
級
中
學
部
份
宜
重
視
高
職
之
三
民
主
義

教
學
，
大
專
院
校
部
份
則
宜
特
別
重
視
五
專
的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課
程
教
學
。
上
述
兩
項
環
節
迄
今
常
受
忽
視
，
而
就
整
體
三
民

主
義
教
學
成
放
與
社
會
關
係
而
言
，
高
職
與
五
專
均
具
極
大
影
響
力
。

大
專
院
校
國
父
思
想
教
師
仍
有
老
化
退
而
不
休
，
戀
棧
不
去
現
象
，
需
要
引
導
資
深
年
長
學
者
於
研
究
指
導
，
並
且
培
養

後
進
;
年
青
講
師
教
師
人
數
逐
漸
增
多
，
則
需
鼓
勵
進
修
研
究
，
提
升
水
準

o

高
級
中
學
教
師
任
意
配
課
亟
宜
根
紹
，
鼓
勵
教
師
進
修
，
參
加
三
民
主
義
科
教
師
登
記
，
取
得
合
格
教
師
資
格
。
師
範
大

學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肩
負
培
養
師
資
重
任
，
除
加
強
碩
士
班
培
育
外
，
亟
宜
增
設
博
士
班
，
提
高
師
資
學
歷
水
準

o

男
外
擴
大

在
職
教
師
進
修
層
面
，
一
方
面
足
以
提
升
教
師
教
學
水
準
，
男
一
方
面
亦
以
資
吸
引
廣
納
對
於
教
學
三
民
主
義
課
程
有
志
之
士

，
誠
如
間
卷
中
有
填
答
人
主
張
擴
大
容
納
有
志
教
學
之
士
，
人
人
參
與
三
民
主
義
教
學
的
行
列
，
擴
大
研
究
教
學
行
列
，
釀

成
全
民
研
習
三
民
主
義
，
全
面
動
員
的
場
面
。
三
民
主
義
的
教
育
是
心
胸
廣
寬
，
歡
迎
大
家
參
與
的
教
育
，
歡
迎
有
志
之
士
一

齊
來
參
加
三
民
主
義
的
研
究
和
教
學
。

大
專
國
欠
恩
想
興
高
中
三
民
主
過
師
賓
館
構
分
析



全國欠私立大專院校園 J父J思想課教師普查

阿姆一

一
民
主
義
個
申
報
第
十
期
(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
調查表(甲)

本調查純係學術研究，所得資料，絕不移作他用，

敬致謝忱!惠予合作填寫各任課歡師敬請

;
卜

L
L
M訂
V
F
L
γ
h
n
u
v
h
u
h
-
叮
年
恥
拉
叫

r
引
申
泌

m
t
E

卸
缸

l
i
i
;
l
(
1
l
f
J
L

』

i

敬啟
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

會n'r; 

.7ù 研義歡學民主

1.姓名(如不願意填寫姓名，本欄可不填)

4. 黨籍 5. 黨齡一一一一-2.性別 3. 出生年份一一一一年

6.學歷:大專院校科系

研究所碩士班

研究所博士班

進修班名稱

他(1)其

(2) 

一
7.現在專任學校(全銜)一一一一立

8. 有否兼上列學校行政職務，如有，請列單位名稱和職稱

9.現在兼任學授(全銜) (1)一一一立

(2) 立

(3)一一立

1O.~口係兼任歡師，本幟非@項所填者，請列出專職單位名稱和職稱



東

專l

國

主l

il 
中

民
主 l.! 

11擔任課程情形，專任教師部分:科目

科目

科目

兼任教師部分:科目

科目

12您的教師資格:口教育部審定 口送審中

每週 小時 o

每週 小時 o

每週 小時。

每週 小時 o

每週 小時 o

口未送審 o

:113 教育部頒發教師資格證書種類:口教授 口副教授 口講師 口助教 o

'" z 14.在大專任教一一一一年，搶任國父思想謀總年資一一一年。

-
一-
一
一-
一

15在本校任教 年，在本校擔任國父思想課一一一年 o

的.距離退休(可能)尚有一一一年。

17.本人業已退休一一年，但仍兼任國父思想課教師。

18.您有意放棄教育工作，轉業嗎? (有或沒有)

19.您有意放乘擔任國父思想謀嗎? (有或沒有〉

20.您如何教國父思想課:口依撮部定大綱 口參考部定大綱，自行酌定

口完全自定 o

21.您教課時踩用:口自偏講義 口自編出版教科書 口坊聞出版教科書。

去日}屬採用出版教科書者，請指明作者、書名及出版處

22.您教國父思想有興趣嗎?有那些困難?請簡要列述

21您如何處理國父思想謀和高中三民主義教材內容重被問題?請簡要列述。

24.您想國父思想和三民主義兩課內容劃分原則怎樣?請簡要列述 o

25.教育部規定國父思想課程教師應聘請三民主義研究所畢(結)業生擔任，

在實施上有何困難?請簡要列述 o

26.您如何增加學生學習興趣?

(以上各題請利用背頁簡要說明)



全國父私立大專院校園父思想富家教師普查

一
民
主
養
學
報
第
十
期
(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)

調查表(乙)

本調查純係學術研究，所得資料，絕不移作他用，

敬致謝忱!惠予合作填寫各校教務處敬請

敬啟
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研

會學;研究民主義教一
一一

l.填報學校全銜一一一立

(可接選)口五專口三專口二專2.本校性質係口大學院校

3.本校現有大四一一一妞，大三一一一麓，大二一一一班，大一一一一班

專五一一一妞，專四一一一妞，專三一一一妞，專二一一一班

專一一一一班。

4本校預計未來第一年招生一一一班，第二年一一一妞，第三年一一一班。

5.本校現開國父思想謀共計一一一班，每週總時數一一一小時，其分配為

一
三
四

大四 班，大三一一一班，大二一一一妞，大一一一一妞，專五

一一一班，專四一一妞，專三一一一班，專二一一妞，專一一一一班。

也本校現聘專任教師，只擔任國父思想課，不擔任其他課程者 人，

教謀總時數每週 小時。

i
i
f
r

語
牌
I
A

法
權
棋
協
組

7.本校現聘專任歡師，擔任國父思想課為主(超過教謀總時數半數以上)

'搭配其他課程者一一一人，其中國父思想課總時數每過一一一小時。



a本校現聘專任教師，擔任其他課程為主，搭配國父思想謀者 人，

教搭配國父思想時數總計每週 小時。

9.本校現聘兼任教師，專教國父思想謀者一一人，總時數每週一一一小
大
專

國

欠
思
想
與

fla本校現聘兼任歡師，同時擔任國父思想和其他課程者一一人，其中國
民

孟 父思想、課總時數，佔每週一一一小時。
師i M校未來三年 (1--3) 內，可能有國父思想教師退休 位。

在 12本校未來 4--5 年內，可能國父思想教師退休 位。

時。

13.教育部規定國父思想課程教師應聘三民主義研究所畢(結)業生擔任為

原則，在實施上，有何困難?請簡要列述之。

請填列國父思想教師任課科目及時數

專任 任 課 科 目 及 時 數

姓 名 兼任

國父思想

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

一
三
五



H
W
川
什
仆

l
t
l
h
N
M
H
M叫
悅M
U
h
b
h
H
h
J
A
d
T
H
Y

州
州
州H
U
關
揖

關錄二

台灣地區高級中學(職紫)學枝三民主義教師普委、

!
J
U

街
，

-
t
J

、
I
j
h
山
們1
1

一
民
主
義
學
報
第
十
期
(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)

調查表(甲)

本問卷純係學術研究，既得資料經整理研究後，以

其成果提供教育單位參考，絕不損害個人隱私權。

務請全體三民主義任課教師都參予坦誠填答。

謝謝合作!
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
敬啟

三民主義教學研究會

黨齡一一一年。

一
三
六

L性別一一一 2出生年份民國一一一年
4學歷:高中

大專科系

研究所(碩士〉

研究所進修( 20 或 40 學分)

其他

5.現在專任學授(全銜)一一一-立

6.有否兼上列學投行政職務，如有，請列單位名稱和職稱

7.現在兼任學校〈全銜) (1) 立

(劫立

8.如係兼任歡師，本職非@~頁所撰者，請列出專職單位名稱和職稱

3.黨籍

h
h
H

情
峽
揖
源
織
團
冊
岫
翻
翻
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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